
序

「
木
學
理
開
拓
研
究
境
域
，
以
經
驗
致
力
服
藩
改
進
」
是
求
中
心
懸
以
追
求
的
目
標
。
是
以
多
年
以
來
，
本
此
信

念
宣
導
社
區
發
展
理
念
，
探
討
研
究
方
法
，
介
紹
措
施
項
目
，
無
不
皆
環
繞
著
「
吸
收
潮
流
與
反
映
國
情
互
為
表
宴
，

研
究
訓
練
與
社
政
措
施
安
互
為
用
，
訓
練
成
果
與
服
務
績
敷
凝
成
一
體
」
為
工
作
方
向
，
並
經
常
配
合
社
區
發
展
的
實

磨
而
要
舉
行
各
類
專
題
座
談
、
研
討
會
，
用
使
研
究
成
果
落
實
於
實
際
，
期
使
說
國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能
與
時
俱
進
，
日

新
叉
新
。

無
疑
的
，
號
召
參
與
是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主
要
內
蘊
之
一
，
不
僅
要
號
召
學
者
專
家
參
與
;
更
要
號
召
社
區
民
眾
參

與
，
但
參
與
的
關
鍵
要
在
了
解
中
摸
成
共
識
，
知
得
深
才
能
行
得
力
，
是
以
對
促
進
參
與
之
各
項
媒
介
，
諸
如
文
字

v

聲
音
、
圖
畫
、
影
片••..•. 

等
等
均
予
重
親
，
復
鑒
於
木
中
心
於
民
國
六
十
二
年
會
編
印
「
社
區
發
展
訓
練
叢
書
」
二
十

j
珊
，
印
行
以
來
，
頗
獲
好
評
，
中
心
教
育
委
員
乃
有
再
接
再
厲
之
提
示
，
是
以
再
選
新
題
，
用
補
前
者
之
不
足
，
而
為

求
內
容
之
通
俗
吋
興
趣
味
兼
有
，
乃
於
本
次
叢
書
出
版
，
探
文
字
為
主
，
插
圖
為
輔
，
融
二
者
於
一
爐
，
期
收
實
際
具
體

、
簡
明
可
讀
、
保
存
容
易
、
費
用
經
濟
等
多
重
敷
盆
，
總
期
集
學
者
之
心
智
、
弘
專
家
之
經
驗
，
供
工
作
同
仁
在
實
務



上
作
援
引
，
社
區
民
眾
在
瞭
解
中
產
生
動
力
，
同
木
服
務
最
榮
，
助
人
最
樂
的
心
情
，
來
提
升
社
區
民
眾
之
生
智
麗
具
。

茲
值
書
戚
，
既
敬
仰
各
學
者
專
家
辛
勤
撰
寫
，
亦
感
謝
同
仁
盡
心
編
濟
工
作
，
惟
以
社
區
發
展
揖
域
或
範
疇
至
大

，
編
印
內
容
，
自
難
周
全
，
至
一
祈
學
界
先
進
，
不
吝
指
教
，
是
所
企
盼
。

中
華
民
國
社
區
發
畏
月
d
執
行
長

研
究
訓
練
中
心
司

蔡

漢

賢

誼
誌

七
十
六
年
六
月



提
昇
臺
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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廟
參
與
社
會
福
利
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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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
路

目
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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宣
、
斗
別
-
2
月
]
﹒

貳
、
畫
灣
寺
廟
的
發
展
及
其
在
宗
疆
界
的
力
量
..•.•• 

一
、
畫
灣
寺
廟
的
主
要
把
神
及
其
變
遷
趨
勢
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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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、
畫
灣
寺
廟
在
臺
灣
宗
教
界
的
力
量.••••.••••..••.•••.••••••••••••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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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

奎
、
區
別
佛
教
、
道
敬
和
民
俗
宗
教
的
準
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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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
•••••••••••••••••••••••••••••••••••••••• 

2 
•• 

九

一
、
從
寺
廟
名
稱
和
耙
神
的
尊
稱
來
區
別
戰
法

••••••••••••••••••••••••••.••••••••••.••••••••••••••••.••.••••••••••••• 

2 
•• 

九

二
、
從
臺
灣
寺
廟
所
蘊
泊
的
宗
教
思
想
來
區
別
教
派
•••••. 

ji--

•.••••• 

ji---ji---ji--

••••••• 

ji--

•••• 

一
。

肆
、
喜
萬
寺
廟
的
社
會
福
利
服
務
現
況.•••••••••••••••••••••••••••••••••••••••••••.•••••••••••••••••••••••••••••••...••••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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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
昇
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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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
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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會
福
利
服
潛
之
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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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
昇
臺
灣
寺
廟
參
與
社
會
福
利
服
務
之
路

黃
維
憲

虫
宜
、
前
…
→
去
一
口

裁
國
歷
代
的
社
會
福
利
服
窮
，
素
來
是
以
民
間
所
舉
辦
者
，
居
於
主
要
地
位
;
雖
然
社
會
福
利
服
務
發
展
至
今
，

已
顯
示
從
早
期
的
民
間
宗
教
慈
善
事
業
，
進
而
為
政
府
負
起
促
進
全
民
福
利
的
責
任
;
然
而
由
於
受
到
國
家
發
展
優
先

性
的
影
響
，
使
得
政
府
雖
有
推
廣
的
心
力
，
卸
苦
於
財
力
和
人
力
的
限
制
，
非
借
重
民
間
力
量
，
難
以
達
成
全
面
性
的

社
會
福
利
版
頭
。
再
者
，
依
掉
你
英
美
國
家
社
會
福
利
的
發
展
經
驗
，
民
間
所
舉
辦
的
社
會
福
利
服
務
，
一
直
也
都
是
居

於
重
要
的
地
位
。
從
而
在
今
日
有
待
敢
府
和
民
間
協
力
並
舉
的
社
會
福
利
服
務
宴
，
吾
人
對
民
間
的
社
會
福
利
事
業
，

不
僅
應
該
加
以
重
親
，
同
時
也
應
加
以
關
心
和
開
展
(
李
增
融
等
，
民
七7
.
三
四
;
廖
榮
利
，
民
七
一•• 

二
九
)
。

然
而
有
關
今
且
臺
灣
宗
教
界
，
目
前
正
在
從
事
何
種
服
務
工
作
，
努
力
的
方
向
和
細
節
為
何
?
吾
人
可
說
很
少
聞

間
，
更
談
不
到
關
懷
和
關
切
。
尤
其
可
惰
的
是
，
因
為
社
福
界
受
限
於
「
行
敢
的
盲
點
」
、
「
經
驗
的
盲
點
」
、
「
知

識
的
盲
點
」
以
及
「
關
心
的
盲
點
已
等
四
種
條
件
，
從
而
有
關
「
臺
灣
寺
廟
和
社
會
福
利
服
務
之
關
係
」
的
文
章
，
可



@
1

里
自
以
來
，
裁
國
宗
教
國
體
從
事
臟
災
、
濟
貧

之
善
事
，
比
比
皆
是
。

說
是
鳳
毛
麟
角
，
非
常
之
少
，
使
得
吾
人
對
於
擁
有
廣
大

社
會
責
頓
的
臺
灣
寺
廟
，
無
從
加
以
掌
揖
，
也
喪
失
了
社

會
福
利
中
國
化
和
落
實
化
的
樞
紐
。
是
故
本
書
的
寫
作
目

的
在
於
拋
磚
引
玉
，
希
望
能
多
少
融
化
上
述
四
條
件
，
而

由
瞭
解
談
到
提
蚱
，
以
期
能
充
分
地
連
用
社
會
責
諒
，
並

進
而
把
它
們
納
為
社
會
福
利
服
務
網
絡
的
一
環
，
更
期

望
最
後
能
開
展
出
落
實
化
、
大
眾
化
的
服
務
成
果
。

貳
、
臺
灣
寺
廟
的
發
展

及
其
在
宗
教
界
的
力
量

-

一
、
聲
灣
一
寺
廟
的
主
要
耙
神
及
其
費
盡
趨
勢

臺
灣
最
早
的
寺
廟
，
依
盧
嘉
興
氏
的
考
釀
，
是
座
落

於
台
南
縣
新
化
鎮
鹽
榮
里
洋
子
臼
號
的
大
道
公
廟
(
保
生

大
帝
廟
)
，
俗
稱
「
閱
台
大
道
公
」
'
民
國
三
年
位
建
時

，
將
廟
名
改
稱
為
「
大
帝
宮
」
。
它
是
臺
潛
在
荷
據
時
所

建
的
寺
廟
(
一
六
六
一
年
以
前
)
(
民
六
十
八

•• 

一
八
三J



一
八
四
)
;
而
最
古
的
神
像
，
則
為
台
南
市
北
區
自
強
街
「
開
基
天
后
宮
」
(
係
稱
小
媽
祖
廟
)
所
耙
神
像
中
，
最
小
的

一
尊
媽
祖
，
是
明
崇
禎
十
三
字
(
一
六
四0
)
所
雕
造
的
(
向
上.• 

一
八
一
)
;
至
於
佛
寺
，
最
早
的
則
為
興
建
於
二
八

六
一
年
的
台
南
竹
溪
寺
，
其
次
為
台
南
彌
陀
寺
，
再
次
為
台
南
赤
山
龍
湖
岩
(
一
六
七
四J

一
六
八
三
年
間
所
建
)
(
同

上.• 

二
一
一
一
八
三
百
一
、
r

二
四
二
)
。
自
此
以
後
，
臺
灣
的
寺
廟
，
便
隨
著
漢
人
的
開
拓
而
出
現
於
全
島
。

畫
幅冉
寺
廟
主
要
把
神
，
依
余
光
弘
先
生
以
民
國
七
年
、
民
國
十
九
年
、
民
國
四
十
九
年
、
民
國
五
十
五
年
、
民
國

六
十
四
年
盞
是
0
年
等
六
個
時
間
點
的
統
計
分
析
(
見
室
里
)
，
發
現
主
要
把
神
有
下
列
幾
種
重
大
而
顯
著
的

趨
勢
(
民
七
一
.• 

八
O
l
九
九
)
。

心U如
以
六
個
時
問
點
皆
出
現
在
前
十
名
的
主
耙
神
而
言
，
則
福
德
正
神
、
王
爺
、
天
上
聖
母
、
觀
音
菩
薩
、
玄
天

上
帝
、
關
聖
帝
君
、
三
山
國
王
、
保
生
大
帝
等
八
位
主
耙
神
，
是
民
眾
最
為
崇
拜
的
神
;
如
加
上
曾
經
出
現
過
四
次
在

前
十
名
的
主
耙
神
的
釋
迦
牟
尼
和
中
壇
一
兀
帥
，
則
共
有
十
位
主
耙
神
可
說
是
普
遍
受
民
眾
敬
拜
的
神
。

臼
臺
灣
民
間
宗
教
的
發
展
階
段
大
約
可
分
為
三
個
階
段
﹒
.

L

第
一
階
段
固
定
明
末
鄭
成
功
勢
力
入
畫
，
至
清
末
光
緒
廿
一
年
(
一
八
九
五
)
臺
灣
淪
陷
為
止
。
這
是
臺
灣
民
間

宗
教
的
萌
芽
期
，
民
間
宗
教
隨
閩
粵
兩
省
移
民
，
移
殖
到
臺
灣
來
，
因
而
儀
式
、
信
仰
和
組
織
等
完
全
是
閩
粵
祖
籍
地

的
觀
版
，
並
且
透
過
分
香
、
分
靈
以
及
河
香
、
進
香
等
儀
式
的
聯
絡
溝
通
，
而
保
持
著
一
種
類
似
親
子
的
從
屬
關
係
。

Z

第
二
階
段
是
光
緒
二
十
一
年
至
民
國
三
十
四
年
的
日
擴
時
期
。
此
時
期
日
人
以
敢
治
平
涉
宗
教
，
遂
產
生
兩
種



四

教
果•• 

一
是
切
斷T
畫
灣
民
間
宗
教
與
閩
粵
連
接
的
擠
帶
，
從
此
開
始
自
立
發
展
其
特
有
的
體
系
;
另
一
則
是
為
躲
避

取
締
而
依
附
日
本
佛
教
，
結
果
使
得
民
間
宗
教
注
入
更
多
的
佛
教
成
分
。

a

第
三
階
段
為
光
復
後
迄
今
四0
年
的
期
間
。
這
個
階
段
的
特
色
有•• 

ω
日
本
勢
力
的
撤
出
，
使
得
壓
抑
多
年
的

宗
教
活
動
獲
得
解
放
，
原
先
因
順
應
日
人
要
求
，
登
記
為
佛
教
的
寺
廟
，
逐
漸
更
正
過
來
。
ω
因
大
陸
撤
退
後
，
其
他

省
籍
移
民
的
大
批
灌
入
，
以
及
大
批
基
督
教
諒
的
傳
入
，
打
破
了
民
間
宗
教
在
台
灣
的
獨
估
怪
。ω
其
後
由
於
經
濟
水
準

的
提
高
，
交
通
的
擎
番
，
使
得
寺
廟
獲
得
較
多
的
財
源
，
因
而
維
護
、
整
售
和
興
建
，
也
愈
見
盛
大
。

二
且
薑
灣
寺
廟
在
薑
個
月
宗
教
界
的
力
量

臺
灣
寺
廟
在
畫
灣
宗
教
界
的
力
量
，
吾
人
可
依
寺
廟
數
、
神
職
人
員
數
、
信
徒

λ
數
及
興
辦
公
益
慈
善
事
業
與
推

行
文
化
建
設
經
費
數
等
四
個
指
標
來
加
以
衡
量
。

份
從
寺
廟
數
和
堂
會
數
來
看
(
未
包
括
未
登
記
的
神
壇
、
寺
廟
、
教
會
和
教
堂
)•• 

依
表
一
而
言
，
六
十
三
年
的
寺
廟
數
為
五
四
九O
座
(
見
表
一
，
註
一
)
，
堂
會
數
為
二O七
四
座
(
見
表
了
，
註
二

)
，
寺
數
/
堂
數
比
倒
為
二
﹒
六
，
六
十一四
年
以
後
寺
數
/
堂
數
比
例
依
次
為
二
﹒
六
三
了
五
，
二
﹒
四
，
二
﹒
五
，
二

.
四
，
二
﹒
0

，
二
﹒
四
，
二
﹒
四
，
二
﹒
四
，
二
﹒
八
;
民
國
七
十
四
年
時
，
寺
廟
數
為
一
O
七
六
五
座
，
堂
會
數

為
二
八
四
五
，
寺
數
/
堂
數
比
例
為
三
﹒
八
;
而
六

一十
三
年
到
七
十
四
年
之
寺
數
/
堂
數
比
例
之
平
均
數
則
為
二
﹒
六一



表

民
國
六
十
三
年
t

七
十
四
年
宇
廟
和
堂
會
數
及
其
比
例
表
(
單
位

•• 

座
)

飽 比

~ (結豆)
數會堂 數廟寺

2. 6 2074 5490 63 

2. 6 2092 5528 64 

2 . 5 2236 5579 65 

2.4 2314 5598 66 

2.5 2264 5656 67 

2.4 2486 5695 68 

2.0 3109 6291 69 

2.4 3089 7312 70 

2.4 3085 7319 71 
、

2.4 3133 7402 72 

2. 8 3251 9053 73 

3. 8 2845 10765 74 

五



~ 

/\ 

註
一•• 

寺
廟
數
，
包
括
佛
教
、
道
教
、
軒
轅
教
、
理
教
等
的
寺
廟
。

註
二.• 

堂
會
數
，
包
括
天
主
教
、
基
督
教
的
教
堂
和
教
會
。

註
三.• 

本
資
料
未
包
括
未
登
記
的
神
壇
、
寺
廟
、
教
堂
和
教
會
。

註
四•• 

資
料
來
源
，
由
歷
年
內
敢
部
統
計
提
要
計
算
而
得
。

白
從
神
職
人
員
而
言
﹒
.

依
表
一
了
民
國
六
T
九
年
寺
廟
系
統
神
(
佛
)
職
人
員
數
為
一
七
七
九
七
人
，
堂
會
系
統
神
職
人
員
數
為
五
九
九
六
人
，

寺
人
/
登
天
為
三
﹒
0

，
七
0
年
以
後
寺
人
/
堂
人
之
比
例
，
依
次
為
三
﹒
五
，
三
﹒
五
，
四
﹒
0

，
五
﹒
六
;
民
間

七
十
四
年
時
寺
廟
系
統
一
神
儕
職
人
員
數
為
二
六
七
四
九
人
，
堂
會
系
統
神
職
人
員
數
為
四
九
四
七
人
，
寺
人
/
堂
人
之
比

為
五
﹒
四
，
而
六
十
九
年
到
七
十
四
年
之
寺
人
/
堂
人
之
比
，
則
為
五

.• 

一
。

的
從
信
徒
人
數
而
言
﹒
.

依
表
=
了
民
國
六
十
九
年
時
，
寺
廟
系
統
信
徒
人
數
為
一
五
二
二
四
六
二
人
，
堂
會
系
統
信
徒
人
數
為
五
七
九
三
二
九

人
，
寺
信
/
堂
信
之
比
例
為
二
﹒
六
，
七
0
年
以
後
寺
信
/
堂
信
之
比
例
依
次
為
三
﹒
五
，
三
﹒
五
，
四
﹒
一
，
六
﹒

九
;
而
民
國
七
十
四
年
時
寺
廟
系
統
信
徒
人
數
為
五
一
一
九
五
九
二
人
，
堂
會
系
統
信
徒
人
聽
兩
八

O
二
七
三
五
人
，
寺
信

/
堂
信
之
比
為
六
.
四
;
而
六
十
九
年
至
七
十
四
年
之
寺
信
/
堂
信
之
比
，
則
為
四
﹒
五

.• 

一
。



表

民
國
六
十
九
t

七
十
四
年
寺
廟
系
統
和
堂
會
系

統
的
神
(
儕
)
職
人
員
數
及
其
比
倒
表

(
單
位.. 

人
)

(持) 統員人系會職神堂 人統職系佛廟寺神 V 數 數員

3. 0 5996 17797 69 

3.5 6297 21780 70 

3. 5 6297 21832 71 

4. 0 5611 22345 72 

5. 6 4748 26721 73 

5. 4 4947 26749 74 

詮一:系統範圍及資料來頓同表一
註二:堂會系統人員包括外籍傳教士人數

表

民
國
六
十
九
t

七
十
四
年
寺
廟
系
統
和
堂

會
系
統
的
信
徒
人
數
及
其
比
例
牽

(
單
位.. 

人
)

(特己的 數統人系徒會信堂 統系人徒廟寺 持可數信

2 • 6 579329 1522462 69 

3 • 5 591288 2070561 70 

3 • 5 591288 2074111 71 

4 . 1 596798 2442183 72 

6.9 544628 3783023 73 

6.4 802735 5119592 74 
七

註:系統範團及資料來頓同表一



八

四
從
興
辦
公
益
慈
善
事
業
及
推
行
文
化
建
設
輝
費
數
而
一
直
﹒
.

依
表
四
可
知
，
民
國
七
十
年
以
來
，
寺
廟
興
辦
公
益
慈
善
事
業
及
推
行
文
化
建
設
經
費
數
是
，
每
年
以
億
元
的
速

度
再
增
加
中
，
而
民
國
七
十
四
年
時
則
為
一
、O
二
五
、
七
四
九
、
O
九
三
元
，
此
數
目
約
為
堂
會
系
經
費
數
一
二

0

、
六
六
四
、
一
八
四
元
的
九
倍
。

表
四
民
國
七
十

J

七
十
四
年
寺
廟
系
統
和
堂
會
系

統
興
辦
公
益
燕
善
事
業
及
推
行
文
化
建
設
經
費
數
和

其
比
例
表
(
單
位
﹒
-
一
兀
〉

位有 統系會堂 統系廟寺神數費經 數費經

418的1537 70 

539扭5956 71 

回9349861 72 

865868961 73 

約為 9 倍 120664184 1的，u到93 1 74 

註一:系統範圍同表一

詮二:資料來源由台灣民政廳所提供

綜
上
而
言
，
如
從
寺
廟
系
統
在
寺
廟
數
、
神
(
佛

)
職
人
員
數
、
信
徒
人
數
及
興
辦
公
益
事
業
及
推
行
文

化
建
設
經
費
數
等
四
項
指
標
上
，
所
顯
示
的
實
力
而
言

，
寺
廟
系
統
在
台
灣
宗
教
界
是
應
該
佔
有
重
要
的
地
位

。
如
單
就
七
十
四
年
度
的
資
料
而
言
，
寺
廟
系
統
的
信

徒
人
數
有
五
、
一
一
九
、
五
九
二
人
(
未
包
括
未
登
記

的
神
壇
及
寺
廟
的
信
徒
人
數
)
，
約
為
全
台
灣
區
人
口

的
四
分
之
一
強
，
因
而
他
們
不
僅
是
舉
足
輕
重
，
而
且

不
可
避
免
的
，
也
將
是
社
會
福
利
服
麗
的
主
要
潛
在
失

主
，
是
故
吾
人
如
何
能
忽
略
了
這
一
華
人
呢
?



然
而
很
遺
憾
的
是
，
筆
者
在
中
華
民
國
社
區
發
展
研
究
訓
練
中
心
於
民
國
七
十
二
年
所
出
版
的
「
中
華
民
國
台
灣

地
區
社
會
福
利
資
源
手
冊
」
所
列
的
貳
拾
類
社
會
福
利
資
頓
，
共
一
一
五

0
個
單
位
中
，
明
顯
地
為
寺
廟
類
的
資
頓

單
位
，
只
有
二
十
一
個
單
位
;
可
見
寺
廟
的
社
會
資
源
，
並
未
為
社
福
界
所
重
視
，
也
未
為
社
福
界
所
充
分
運
用
，
實

在
可
惜
。

起
廿
一
、
區
別
佛
教
、
道
教
和
民
俗
宗
教
的
準
則

吾
人
如
想
有
教
地
運
用
寺
廟
的
社
會
資
頓
，
第
一
個
盛
會
遇
到
的
問
題
便
是
，
如
何
區
別
胡
歌
、
道
敬
和
民
俗
宗

教
三
個
教
派
(
系
統
)
的
問
題
，
亦
即
寺
廟
屬
於
何
種
教
輝
的
問
題
;
因
為
如
果
沒
有
此
種
基
本
暸
解
，
則
如
何
能
有

溝
通
，
不
能
溝
通
則
何
能
有
充
分
的
運
用
。
一
般
而
言
，
區
別
的
方
法
有
二
，
一
固
定
形
式
的
區
別
，
即
依
寺
廟
名
稱
和

祖
神
的
尊
稱
來
區
別
，
另
一
種
方
法
則
為
實
質
的
區
別
，
即
依
寺
廟
所
蘊
油
面
宗
教
思
想
(
信
仰
系

，

統
)
來
加
以
區

一

別
。
以
下
將
此
南
方
法
，
簡
要
地
陳
述
之
。

一
、
從
寺
廟
名
構
和
祖
肺
的
尊
輯
﹒
來
區
別
歡
跟

一
般
而
言
，
凡
稱
為
，
天
尊
、
大
帝
、
帝
君
、
一
兀
君
、
聖
歪
，
以
及
俗
稱
仙
公
、
聖
母
、
王
爺
、
娘
娘
等
尊
稱
者

，
皆
為
道
教
崇
拜
的
仙
、
神
;
倘
稱
名
為
佛
祖
、
菩
藍
、
羅
漢
、
尊
者
等
，
則
為
佛
教
。
至
於
寺
廟
的
命
名
，
以
宮
、

觀
、
府
、
廟
、
堂
、
壇
等
為
名
膏
，
大
致
是
道
廟
;
而
以
寺
、
庸
、
林
、
巖
等
命
名
者
，
則
多
屬
伽
廟(李
炳
南
，
民

九



O 

七
十
三•• 

二
十
一
〉
。

上
述
準
則
，
大
致
而
言
，
如
只
是
把
寺
廟
區
別
為
佛
教
和
道
教
兩
類
，
是
可
以
有
殼
的
，
但
如
再
加
民
俗
宗
教
一

類
，
則
就
很
難
適
用
。

二
一
位
盧
灣
寺
廟
所
蘊
涵
的
宗
教
思
想
來
區
別
教
派

台
灣
寺
廟
所
蘊
涵
的
宗
教
思
想
，
大
約
可
分
屬
於
三
個
大
系
統
，
即
佛
教
系
系
統
、
道
教
系
系
統
和
民
俗
系
系
統

，
以
下
分
別
簡
述
之
。

村
佛
教
系
的
宗
教
思
想

l

佛
教
師
，
構
成
要
素
有
三
了
即
佛
寶
、
法
寶
和
僧
賽
，
通
常
稱
為
「
三
寶
」
(
林
傳
芳
，
民
六
十
八
﹒
主
了
四
;

黃
公
偉
一
，
民
五
五
•• 

九
九
I
-
O
O
;

正
果
，
民
六
十
九

•• 

一
八
O
J

一
八
了
，
釋
竺
摩
，
民
七
十
一
一
•• 

五
于
五
J

五

十
七
;
張
澄
基
，
民
七
十
一
一
.• 

七
)
。

第
一
佛
寶
，
印
度
語
畔
做
佛
陀
，
中
國
簡
稱
為
佛
。
佛
是
教
主
，
屬
人
是
覺
者
、
智
者
。
所
謂
「
大
覺
之
人
」
'

，
應
世
數
人
ι

佛
是
一
個
理
智
、
情
感
和
能
力
都
連
到
最
圓
滿
境
地
的
神
人
格
。
佛
是
全
智
、
全
悲
和
大
能
的
人
。

第
二
法
寶
，
法
是
敏
、
法
，
屬
理
即
佛
所
說
的
法
。
佛
學
常
把
佛
陀
的
整
個
融
、
法
分
為
經
、
律
、
論
三
可
賊
。

ω
經
藏
是

詮
表
佛
陀
之
教
怯
的
，
也
就
是
佛
陀
在
教
授
方
面
臨
說
法
的
目
誨
。
釋
尊
以
個
人
的
身
心
修
養
為
童
心
，
由
言
歡
所
詮
的

事
理
的
真
實
諦
如
，
即
被
稱
為
輝
。
經
是
直
指
聖
人
之
言
，
為
常
或
法
，
意
即
聖
人
的
訓
言
為
永
恆
的
真
理
。
ω
律
藏



'
是
枷
所
制
定
的
戒
條
。
釋
尊
以
華
眾
的
生
活
行
為
為
童
心
，
由
言
敬
的
指
導
，
與
身
敬
的
示
範
，
所
詮
的
道
德
戒

條
和
社
會
法
制
。
律
，
原
為
規
定
比
丘
及
比
丘
尼
之
出
家
正
當
生
活
而
宜
說
的
教
誡
方
面
的
法
門
，
後
來
艾
適
用
於
包

括
在
家
二
眾
在
內
的
四
眾
弟
子
，
這
種
為
弟
子
作
生
活
軌
範
的
仰
典
，
總
名
為
律
藏
。
ω
論
藏
，
論
是
論
議
諸
法
的
意

思
。
即
用
問
答
抉
擇
的
方
式
，
將
仰
陀
的
經
說
，
附
上
組
織
體
系
，
並
對
經
說
賦
予
理
論
根
碟
，
以
明
真
實
智
慧
的
典

籍
論
藏
。
從
而
稱
為
論
藏
的
里
典
，
非
儕
陀
所
說
，
乃
是
榔
弟
子
演
繹
、
廣
釋
經
藏
及
律
藏
的
後
代
的
著
述
。
以
上
三

藏
，
經
臟
詮
說
定
學
，
律
藏
詮
說
戒
哩
，
諭
藏
詮
說
慧
學
。

第
三
倡
寶
，
屬
人
，
中
國
簡
稱
為
僧
，
-
意
義
是
「
和
合
眾
」
'
三
人
以
上
的
名
稱
。
專
指
奉
行
榔
陀
教
法
的
出
家

晶
晶
。Z

佛
教
的
宇
宙
觀
(
黃
公
偉
，
民
六
一•• 

三
五
O
;
周
紹
賢
，
民
六
一
一•• 

四
六
;
邁
格
文
，
民
五
九
•• 

-
O
七
J

一
二
九
〉

依
綁
敢
說
，
在
這
有
形
的
大
自
然
界
中
，
密
佈
於
太
空
中
的
六
方
(
東
西
南
北
上
下
)
，
有
無
量
數
的
世
界
，
而

又
排
列
成
各
種
「
世
界
系
」
，
因
各
系
都
是
積
千
數
的
某
種
世
界
而
成
，
故
每
一
世
界
系
，
名
千
世
界
。
世
界
系
或
千
世

界
共
分
三
種
曰
小
千
世
界
、
中
千
世
界
和
大
千
世
界
，
而
每
一
中
千
世
界
是
一
千
個
小
千
世
界
所
γ成
，
數
中
千
至
滿
一

千
名
為
大
千
世
界
，
積
三
千
「
大
千
」
世
界
是
名
「
三
丰
夫
千
世
界
」
，
每
一
個
大
千
世
界
，
實
有
十
億
世
界
(
近
似
現
代

科
學
所
稱
的
「
島
宇
宙
」
，
由
千
百
個
太
陽
系
所
構
成
一
樣
)
。
教
們
所
在
的
世
界
系
名
聲
婆
(
∞
ω

宮
)
或
日
婆
娑



(
因
F
m
g
〉
世
界
，
義
為
受
苦
之
處
。

在
此
大
宇
宙
系
中
，
每
個
「
小
千
世
界
」
、
「
中
千
世
界
」
和
「
大
千
世
界
」
的
四
週
，
都
有
一
「
鐵
圍
山
」
包

圍
i。
三
千
大
世
界
，
以
無
量
因
轍
乃
成
大
地
。
一
切
經
和
論
都
說
大
地
是
個
聞
控
體
，
肉
眼
能
見
的
世
界
，
只
是
他
頂

上
的
平
面
，
儕
法
所
指
的
「
天
界
」
、
「
地
獄
」
，
即
在
此
大
地
的
上
下
層
。
六
地
的
底
下
，
最
深
處
為
空
輸
，
依
次

為
風
輸
、
水
輸
、
金
輸
，
最
上
為
土
輸
是
大
地
自
盡
所
由
成
的
那
一
層
。
上
有
各
種
山
、
海
洋
、
大
洲
等
等
。

ω
在
此
大
世
界
中
，
正
中
有
一
座
山
名
費
彌
山
是
佛
教
的
聖
山
，
此
山
的
各
面
、
山
巔
以
及
接
近
山
巔
的
空
中
住

(

有
各
種
神
人
。
頭
彌
山
周
圍
有
七
輪
山
1

從
內
側
算
起
，
依
次
為
持
雙
、
持
軸
、
槍
木
、
善
見
、
馬
耳
、
象
耳
、
尼
民

連
羅
(
尼
尼
連
羅
)
。
山
脈
外
側
，
有
四
州
八
海
，
由
讀
彌
山
的
方
向
望
去
，
東
有
勝
身
測
，
西
有
牛
貨
洲
，
南
邊
是

、膽
部
洲
(
人
類
所
居
)
，
北
邊
是
俱
盧
洲
，
此
四
大
洲
，
就
是
人
問
世
界
的
四
大
洲
。
四
大
洲
之
側
各
有
兩
小
洲
，
故

生
物
世
界
有
十
二
處
。

ω
佛
法
查
昕
一
謂
「
三
界
」
，
即
欲
界
、
色
界
、
無
色
界
。
由
「
欲
界
」
而
上
為
「
色
界
」
'
均
屬
具
形
的
現
象
界

，
最
上
的
「
無
色
界
」
'
則
純
屬
本
體
「
精
神
界
」
。
欲
界
包
括
@
六
欲
天
，
四
天
在
地
球
之
上
，
一
個
在
須
彌
山
巔

，
一
個
在
此
山
山
腰
。
@
人
類
居
四
大
洲
。
命
餒
鬼
，
有
時
在
大
地
下
，
有
時
在
大
地
上
頭
。
@
畜
生
，
有
時
在
空
氣

中
鼓
地
球
上
面
，
但
大
半
在
水
宴
。
@
諸
地
獄
，
多
半
在
地
層
襄
頭
，
正
在
膽
部
大
洲
之
下
。
@
阿
悔
羅
，
即
低
級
天

人
，
平
時
居
於
須
彌
山
低
處
及
七
輪
山
。
‘



@
放
界
有
六
天
，
即
四
天
王
，
三
十
三
天
(
仿
利
天
)
，
夜
摩
天
、
親
史
多
天
、
樂
變
化
天
、
他
化
自
在
天
。
佛

教
中
所
謂
的
天
是
指
「
場
所
」
之
意
，
同
時
也
有
生
存
之
神
(
活
神
)
的
意
思
。
其
中
四
天
王
天
與
三
十
三
天
處
於
須

彌
山
的
山
腰
到
山
頂
的
部
分
，
依
俱
舍
論
稱
為
地
居
天
，
意
味
著
地
上
之
神
，
這
二
天
以
外
的
諸
天
，
佐
於
讀
彌
山
的

上
空
與
虛
空
中
，
是
一
座
空
中
都
市
(
空
居
天
)
。

@
四
天
王
天
是
東
西
南
北
四
方
的
守
護
者
，
清
吋
彌
四
邊
各
一
位
，
他
們
的
名
字
是
，
東
方
守
護
者
持
國
天
，
西
方

守
護
者
廣
目
天
，
南
方
守
護
者
增
長
天
，
北
方
守
護
者
多
闖
天
。
每
一
王
有
八
個
極
有
本
領
的
大
將
，
他
們
是
天
王
的

代
理
人
，
管
理
世
界
各
地
諸
山
、
詢
、
林
，
以
及
其
他
地
方
的
小
神
。
八
將
中
居
首
的
為
獻
陀
，
職
司
保
護
諸
比
丘
(
出

家
人
)
，
中
國
人
常
圖
畫
他
，
虔
意
倚
靠
他
的
神
力
以
遠
離
一
切
災
難
。
四
天
王
天
叉
稱
下
天
，
最
接
近
人
世
間
，
他

們
是
佛
法
道
壇
的
守
護
者
，
由
四
天
王
鎮
守
，
以
防
騷
擾
者
強
闖
天
界
。

@
三
十
三
天
位
於
讀
彌
山
之
頂
，
這
裹
住
了
三
十
三
位
代
表
性
的
天
人
。
三
十
三
天
主
宰
帝
釋
天
(
印
度
神
)
，

是
雷
神
神
格
化
，
進
入
佛
教
世
界
後
，
成
為
修
行
佛
道
的
人
的
守
護
神
，
不
僅
守
護
著
釋
迦
牟
尼
，
更
是
佛
教
界
的
守

缸
安
也
闢!
3

『-
2
R
-
v
m

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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觀
史
多
天
(
兜
率
天
)
，
在
第
一
天
(
夜
摩
天
)
之
上
，
其
中
天
人
徹
體
光
明
，
能
照
耀
全
世
界
。
此
天
最
為

佛
家
所
喜
愛
，
是
菩
薩
將
來
的
住
所
。
釋
尊
降
臨
人
間
，
而
為
印
度
太
子
之
前
就
住
在
這
兒
，
可
說
是
釋
尊
的
故
鄉
。

而
繼
釋
迦
牟
尼
為
佛
的
第
二
佛
彌
勒
佛
，
現
在
就
在
此
天
上
。



四

@
佛
法
說
色
界
，
、
通
稱
為
梵
天
，
在
欲
界
六
天
之
上
。
這
裡
的
居
住
者
已
誠
「
無
明
」
(
癡
、
無
知
〉
，
但
仍

有
形
體
，
故
曰
色
界
，
它
是
完
全
沒
有
色
欲
的
世
界
，
因
色
即
空
，
為
催
定
劫
德
所
得
的
世
界
，
為
俗
世
所
不
得
見
，

不
能
住
。
依
佛
家
催
定
言
，
三
禪
以
下
為
器
世
界
，
三
禪
以
上
才
是
精
神
界
、
梵
天
界
。
色
界
諸
天
，
或
日
十
六
或
日

卡
七
或
日
十
八
。
大
乘
仰
家
以
及
中
國
日
本
的
佛
家
，
鎮
乎
各
宗
都
以
十
八
為
足
數
。
它
們
是
初
禪
三
天
(
梵
眾
天
，

梵
輔
天
、
大
，
梵
天
)
，
二
禪
三
天
(
少
光
天
、
無
量
光
天
、
光
音
天
)
，
三
禪
三
天
(
少
淨
天
、
無
量
掙
天
、
編
淨
天

)
，
最
高
九
天
為
第
四
禪
天
(
有
無
雲
天
、
福
生
天
、
廣
果
天
、
無
想
天
、
無
煩
天
、
無
墊
天
、
善
現
天
、
喜
見
天
及

色
究
竟
天
等
九
天
)
。
所
謂
禪
，
是
謂
「
靜
慮
」
，
即
放
靜
和
審
慮
止
心
於
一
境
，
不
使
散
動
日
定
，
定
而
後
能
靜
慮

，
得
妙
悟
，
即
禪
定
。
初
禪
的
大
梵
天
中
有
「
梵
天
-
神
」
，
他
和
欲
界
天
人
帝
釋
天
，
合
而
為
拂
教
界
關
太
守
護
神
，
是

散
布
佛
教
教
義
的
大
功
臣
。

@
無
色
界
的
無
色
，
即
無
物
質
存
在
的
境
界
，
無
方
無
所
。
該
處
所
居
者
，
既
無
欲
望
叉
無
身
體
，
只
剩
下
心
識

。
無
色
界
有
四
天
，
即
空
無
邊
處
天
，
識
無
邊
處
天
，
無
所
有
處
天
，
非
相
非
非
想
處
天
(
有
頂
天
)
。
修
無
色
界
四

定
，
也
就
是
見
道
位
的
修
證
'
修
習
至
心
無
愛
樂
，
、
很
然
寂
紹
，
洞
徹
一
切
空
觀
之
三
昧
，
則
可
得
第
八
解
脫
亦
名
阿

羅
漢
果
。

@
六
道
輪
迴
與
淨
土
世
界

佛
法
說
輪
迴
生
死
，
生
物
死
後
都
在
六
道
的
世
界
中
，
不
停
地
轉
世
投
胎
，
六
道
為
天
道
、
人
道
、
阿
修
羅
道
、



地
獄
道
、
畜
生
道
、
餓
鬼
道
。
世
間
積
善
業
者
生
為
三
善
道
，
目
前
三
道
，
積
惡
業
者
生
於
三
惡
道
，
即
後
三
道
。
但

是
這
六
道
都
是
苦
難
的
世
界
，
即
使
投
胎
到
天
道
(
天
上
界
)
，
也
會
有
死
去
的
一
天
，
然
後
接
受
極
苦
刑
，
再
次
轉

生
，
永
遠
逃
不
出
六
道
輪
迴
的
束
縛
。
因
此
佛
教
鼓
勵
人
，
要
修
行
仰
道
，
嚴
守
佛
教
的
教
義
，
積
善
行
，
才
能
從
六

道
輪
迴
的
惡
性
街
頭
中
「
解
脫
」
出
來
，
解
脫
成
功
的
人
，
就
成
為
佛
陀
。
他
的
精
神
與
肉
體
，
都
已
淨
化
，
能
超
脫
出

大
道
輪
迴
而
奔
向
涅
槃
的
世
界
去
，
那
是
一
片
淨
土
世
界
。
男
外
佛
法
亦
有
「
十
法
界
」
之
說
，
它
把
所
有
眾
生
從
性

質
狀
態
，
區
分
為
十
類
，
即
ω
地
獄
法
界
，
ω
餓
鬼
法
界
，
ω
畜
生
法
界
，
ω
阿
偉
羅
法
界
'
的
人
法
界
，
闖
天
法
界

'
的
聲
聞
法
界
'
的
問
轍
覺
法
界
'
的
開
菩
薩
、
法
界
，
制
佛
法
界
。
這
是
從
極
惡
到
極
善
，
從
極
苦
到
極
樂
，
前
六
個
法
界

叫
做
六
凡
法
界
，
後
四
個
法
界
畔
四
聖
法
界
。
六
凡
法
界
的
眾
生
隨
他
所
作
的
善
業
上
下
升
洗
，
循
環
不
定
。
普
通
所

說
的
六
道
輸
、
過
，
生
死
不
息
，
就
是
指
六
凡
法
界
的
眾
生
。
四
聖
法
界
的
眾
生
已
斷
煩
惱
、
了
生
死
、
跳
出
三
界
，
不

受
六
道
輪
迴
，
超
凡
拔
俗
，
所
以
稱
之
為
聖
。

A
地
獄
，
印
度
語
為
接
落
加
，
此
意
為
苦
貝
。
按
侯
舍
論
，
地
獄
有
四
種
即
a

八
萬
四
千
小
獄
或
曰
孤
獨
地
獄
，

位
於
大
地
的
地
面
各
處
，
即
山
水
曠
之
間
。
b
八
黑
地
獄
，
位
於
世
界
邊
界
之
外
，
使
人
反
復
受
苦
。
c

八
寒
地
獄
位

於
地
球
邊
界
或
南
大
洲
的
下
面
。
d
八
熱
地
獄
?
位
於
膽
部
大
洲
的
下
面
(
即
人
類
所
居
之
地
)
。
八
獄
之
名
分
別
為
等

活
、
黑
蠅
、
眾
合
、
號
吽
、
大
叫
、
燒
妥
、
大
燒
失
、
阿
鼻
且
是
一
嶽
。
依
「
轉
生
經
」
'
此
迦
為
四
轉
輪
王
之
一
的
鐵
輪
王

所
管
，
地
下
五
百
蜍
繕
那
(
長
度
單
位
約
四

O
里
)
處
，
有
閻
羅
王
為
地
獄
之
王
，
能
饒
益
眾
生
。
而
道
教
所
指
死
後

一
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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見
閻
王
，
且
有
十
毆
閻
君
之
說
，
即
取
於
是
。

B

淨
土
世
界
，
即
佛
士
、
佛
園
或
極
樂
世
界
，
是
佛
所
逮
立
的
世
界
之
意
。
就
大
乘
佛
教
而
言
，
世
界
有
多
少
佛

就
有
多
少
佛
國
(
一
佛
一
世
界
)
。
在
諸
佛
國
中
，
最
有
名
且
在
民
間
流
傳
的
，
便
是
西
方
的
阿
彌
陀
佛
(
無
限
的
壽

命
和
光
明
的
佛
)
極
樂
淨
土
。
它
位
於
「
堂
婆
世
界
」
西
方
的
十
萬
億
佛
國
土
。
它
是
專
以
克
己
奉
阿
彌
陀
佛
(
釋
迦

牟
尼
報
身
佛
)
，
早
生
樂
土
為
唯
一
大
事
的
阿
彌
陀
宗
(
淨
土
宗
)
的
佛
國
。
此
外
男
一
種
注
重
現
實
之
改
革
且
比
較

切
近
時
代
意
義
的
淨
土
，
就
是
彌
勒
佛
上
、
下
經
所
說
的
淨
土
，
尤
其
是
下
生
經
的
淨
土
，
更
是
具
有
改
革
的
積
極
意

義
。
在
此
淨
土
海
水
漸
滅
，
地
無
諸
荊
棘
'
，
自
然
出
香
稻
，
諸
樹
生
衣
服
，
壽
八
萬
歲
，
無
疾
苦
，
政
治
清
明
無
罰
，

筆
甜
男
女
等
，
皆
由
善
業
生
。
下
生
經
中
有
所
謂
「
龍
華
三
會
」
的
記
載
。
即
謂
龍
華
三
會
，
是
指
彌
勒
佛
在
一
棵
「

輩
革
」
的
菩
提
樹
下
，
說
了
三
次
佛
法
;
第
一
次
會
廣
度
了
九
十
六
億
人
，
第
二
會
廣
度
了
九
十
四
億
人
，
第
三
一
會
則

廣
度
了
九
十
二
億
人
。
此
「
寵
幸
三
會
」
'
後
來
卸
廣
泛
地
流
傳
於
民
間
而
成
為
彌
勒
信
仰
的
中
心
，
然
而
在
佛
教
界

則
不
見
鐘
行
(
楊
惠
南
，
民
七
一.• 

二
六
O
J
二
六
丸
，
一
二
四
J

二
一
六
;
高
、
永
霄
，
民
六
七
.• 

三
七
-
I
三
七
二
)
。

1

佛
教
的
解
脫
論
和
催
行
論

佛
陀
的
根
本
思
想
，
是
以
空
為
根
攘
的
緣
起
論
，
以
中
道
(
慶
中
庸
以
求
解
脫
)
為
原
理
的
正
見
實
踐
論
，
其
具

體
表
現
即
是
三
法
印
為
立
場
的
十
二
因
轍
起
論
和
四
諦
論
，
此
三
者
是
原
始
佛
教
最
基
本
，
且
最
純
粹
的
根
本
原
理
。

而
四
諦
論
，
可
說
是
以
前
二
者
的
思
想
而
組
成
的
教
綱
，
故
常
被
稱
為
佛
陀
鞍
法
總
綱
領
，
是
最
忠
亟
冉
的
佛
教
大
綱
，
旭



是
佛
陀
覺
悟
酌
真
實
內
容
，
佛
法
的
中
心
思
想
。
佛
陀
的
四
諦
為
ω
苦
諦
，
世
間
事
物
，
不
論
有
情
非
情
悉
皆
為
苦
。

苦
當
知
。
ω
集
諦
，
引
起
苦
果
的
原
因
名
為
集
，
其
中
業
為
正
因
(
因
)
，
煩
惱
為
助
因
(
轍
)
。
集
當
斷
。ω戚
諦

，
集
諦
理
明
，
煩
惱
業
斷
，
則
能
解
脫
眾
苦
是
為
漲
，
也
就
是
捏
槃
(
按
滋
)
，
此
為
佛
家
的
解
脫
論
。
捏
槃
是
解
脫

了
三
界
的
生
死
、
苦
惱
、
虛
偽
與
污
濁
才
獲
得
，
故
具
有
種
種
勝
妙
功
德
。
而
欲
知
涅
槃
真
境
如
何
，
祇
可
由
修
道
實

踐
，
親
自
領
會
，
故
誠
當
證
。
ω
道
諦
，
道
即
戚
苦
之
道
，
道
猶
道
路
，
即
由
棋
苦
而
這
至
涅
槃
之
道
，
此
為
佛
家
之

實
踐
修
行
論
。
故
道
當
修
(
周
紹
賢
，
民
六
二•• 

一
九J
二
0
;
林
傳
芳
，
一
九
J

三
二
)
。

佛
教
的
解
脫
形
式
有
二
類
，
一
類
是
自
力
論
，
即
相
信
有
限
之
吾
人
，
能
包
藏
無
限
性
，
小
裁
之
內
能
發
揮
大
我

(
佛
性
V
，
而
如
何
開
發
覺
性
則
有
二
種
方
式•• 

ω
是
脫
離
可
能
的
注
長
，
否
定
一
切
;
一
ω
是
不
必
除
妄
而
於
妄
中
現
真

，
即
於
現
身
現
在
實
現
之
。
另
三
類
則
為
他
力
論
，
認
為
自
己
力
弱
，
讀
藉
他
之
助
力
，
才
能
與
絕
對
融
合
。
他
力
論

亦
可
分
為
二
種.• 

ω
是
歸
入
的
解
脫
方
式
，
即
信
實
虔
誠
歸
侖
，
而
期
能
未
來
往
生
，
為
消
極
的
未
來
解
脫
;
男
一
為
他

力
歸
入
，
即
一
念
歸
侖
，
得
入
三
昧
，
為
積
極
的
現
在
解
脫
。
(
蔣
維
喬
，
民
一
九

•• 

二
O
J
二
二
)

談
到
佛
教
的
位
道
(
行
)
之
道
，
最
原
始
的
為
八
正
道
，
後
世
大
乘
佛
教
興
起
後
，
則
以
六
度
(
六
搜
羅
蜜
)
為

催
道
的
必
讀
條
件
，
而
把
八
正
道
貶
為
小
乘
佛
教
的
峰
造
法
，
此
外
佛
教
有
一
組
括
整
個
儕
教
內
容
的
戒
定
慧
三
學
，

此
三
者
其
實
是
相
遇
的
，
可
列
表
如
下
。
(
慧
古
耳
畔

•• 

三
三
-
L
三
四
;
黃
公
偉
，
民
五
五
•• 

二
二
七
)七



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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{喜
道

(學三)空
相
互
關

係
表

(
八
正
道
)

正

扒
V
定

正正

(
六
度
)

搏

八

4
中
國
佛
教
的
宗
法

佛
教
是
外
來
文
化
之
一
，
在
與
中
國
文
化
接
觸
之
後
有
排
斥
之
一
面
，

有
接
受
之
一
面
。
依
照
接
受
程
度
的
洩
課
，
可
分
為
兩
部
分
，
一
為
世
俗
佛

轍
，
一
為
宗
諒
。
如
以
學
儕
四
階
程
的
信
、
解
、
行
、
證
而
言
，
世
俗
佛
屬

於
信
(
仰
)
的
階
程
，
而
宗
派
則
屬
於
(
理
)
解
和
(
修
〉
行
的
階
程
。
解

慧

與
行
，
必
獨
具
備
哲
理
基
礎
與
催
行
的
涵
養
，
祇
有
高
級
僧
侶
或
知
識
分
子

才
能
參
與
。
因
而
宗
法
可
說
是
，
在
佛
教
發
展
中
，
某
些
教
徒
(
高
僧
〉
'

戒

根
接
佛
教
主
要
數
法
(
經
律
論
)
，
創
造
出
獨
特
的
宗
義
和
修
行
法
門
(
實

踐
法
門
〉
，
並
透
過
講
者
師
承
，
留
傳
數
代
而
形
成
的
獨
立
思
想
體
系
或
議

施進

圈
。
宗
抵
依
其
發
展
程
度
之
不
同
，
可
區
分
為
兩
種
形
式
，
一
為
學
法
式
宗

派
，
動
僅
有
宗
義
與
師
承
關
係
'
及
徵
細
難
杏
一
的
抵
別
意
識
之
邀
羈
體
系
。

另
一
為
教
活
式
宗
派
，
包
含
宗
義
、
師
承
體
系
、
專
宗
寺
院
、
組
織
制
度
與

定

強
烈
的
法
別
、
宗
祖
、
道
統
意
識
等
因
素
之
教
團
。
如
以
上
述
定
義
而
論
，

則
備
唐
中
國
佛
教
的
宗
派
有
十
五
種
，
其
中
捏
槃
、
地
論
、
攝
論
、
俱
舍
、

昆
間
，
胃
、
成
實
六
宗
屬
於
學
派
式
宗
怯
。
禪
、
律
、
天
台
、
華
嚴
、
密
宗
、
三



眾生
信仰)

世俗佛教

解(理)

VK 

絢
宗

1+ 叭)證

儕←「
超輝驗界

論
、
唯
識
、
三
階
教
等
八
宗
為
敢
提
式
宗
派
，
而
淨
土
宗
則
介
於
二
者
之
間
(
顏
尚
文
，
民
六
九

-
0
，
三
四
六
J

三
四
七
)
。

一
般
所
謂
佛
教
土
宗
，
乃
從
顯
密
二
敬
，
大
小
二
乘
而
分
。
十
宗
分
別
為ω俱
舍
宗
(
顯
敬

小
乘

U
'
ω成
實
宗
(
顯
數
小
乘
)
，

ω
三
論
宗
(
顯
數
大
乘
，
文
名
骰
若
宗
)
，

ω
律
宗
(
顯

教
大
小
乘
，
又
名
南
山
宗
〉
'
份
天
台
宗
(
顯
數
大
乘
，
文
名
、
法
華
宗
)
，
的
華
嚴
宗
(
顯
數
大

學佛階程與宗派關係圖

乘
，
文
名
賢
首
宗
)
，
的
、
法
姐
一
部
(
顯
教
大
乘
，
文
名
慈
恩
宗
)
，

ω
禪
宗
(
顯
敦
大
乘
，
文
名

連
摩
宗
)
，
的
開
淨
土
宗
(
顯
敢
大
乘
，
文
名
念
佛
宗
、
車
京
〉
，

M
W真
言
宗
(
密
教
叉
名
密
宗
)

。
以
上
十
宗
，
俱
舍
談
心
理
、
成
實
詮
物
態
，
律
宗
表
道
德
，
三
論
說
中
道
，
天
台
為
實
相
哲
學

的
極
致
，
華
嚴
為
法
界
撮
起
的
主
唱
，
法
相
明
識
變
，
禪
宗
顯
真
性
，
淨
土
證
天
國
，
真
言
示
神

通
。
十
宗
中
，
最
為
中
國
人
信
仰
和
深
入
民
間
的
宗
法
，
便
是
淨
土
宗
;
此
宗
崇
拜
阿
彌
陀
和
觀

世
一
音
，
故
有
「
戶
戶
阿
彌
陀
，
家
家
觀
世
音
」
之
諺
語
(
孫
藩
聲
，
民
六
七

•• 

一
四
七
J

一
一
一
一
二

表六

;
高
永
霄
，
民
六
七.• 

三
六

-
t
三
六
三
)
。

口
道
歉
系
的
宗
教
思
想

道
教
是
以
古
代
民
間
雜
多
的
信
仰
(
易
、
史
、
巫
)
為
基
礎
，
以
神
仙
學
說
為
中
心
、
道
家

黃
老
為
骨
幹
'
雜
揉
了
儒
墨
之
說
，
咳
收
陰
陽
五
行
、
纖
緯
等
術
數
，
融
合
醫
學
、
導
引
、
占
星

九



。

、
天
文
等
科
學
，
在
外
來
佛
教
的
樹
擊
下
，
參
用
其
思
想
體
系
而
組
織
成
的
民
族
宗
教
(
李
豐
輛
，
民
七
一.• 

一
九
四

、J
O 

L

道
教
三
寶
(
黃
公
偉
，
民
七
一
.• 

四
七
三
;

棄
在
腸
，
民
七
三
一
.• 

三
二
)

道
教
如
依
崇
拜
對
象
而
言
，
則
以
天
寶
君
(
玉
清
)
、
靈
寶
君
(
上
清
)
及
神
寶
君
(
太
清
)
為
三
寶
。
然
因
道

數
以
學
道
八
位
道
和
行
道
為
木
，
故
學
道
者
，
以
玉
清
一
兀
始
大
天
尊
為
道
寶
尊
，
上
清
靈
寶
大
天
尊
為
經
寶
尊
，
太
清

道
德
大
天
尊
為
師
寶
尊
，
作
為
皈
奉
道
法
之
「
道
、
經
、
師
」
三
寶
;
而
位
道
者
，
則
以
「
精
、
氣
、
神
」
為
三
寶
;

至
於
行
道
(
入
世
)
，
則
以
「
惑
、
儉
、
讓
」
為
三
寶
。

Z

道
教
師
、
神
仙
體
系

道
數
以
敬
神
拜
祖
為
教
條
之
要
件
，
本
老
君
「
道
生
一
，-

一
生-
7
二
生
三
，
三
生
萬
物
」
，
而
有
混
一
兀
、
無
極

、
太
極
而
現
世
的
想
法
，
遂
在
天
道
系
統
中
發
為
「
一
氣
化
三
清
」
說
，
即
元
始
天
王
，
是
天
地
未
分
之
一
一
兀
精
氣
，

在
大
羅
天
上
，
化
身
為
三
惰
，
一
化
無
形
天
尊
(
今
，
稱
一
兀
始
天
尊
)
，
常
住
清
微
天
之
玉
清
境
，
二
化
無
始
天
尊
(
今

稱
美
寶
天
尊
)
，
常
住
禹
餘
天
之
上
情
境
，
三
化
梵
形
天
尊
(
今
稱
道
德
天
尊
)
，
常
住
大
赤
天
之
太
清
境
。
同
時
也

把
天
地
分
為
三
界
，
分
為
無
極
界
，
太
極
界
和
現
世
界
，
而
三
情
就
是
無
極
界
最
高
的
先
天
真
聖
，
有
統
轄
四
方
上
下

十
方
的
至
高
權
位
;
到
了
太
極
生
兩
儀
，
陰
陽
分
判
，
天
地
華
立
，
則
有
太
極
界
之
神
。
天
尊
應
為
天
國
上
帝
之
位
，

由
道
家
「
無
極
」
精
美
本
體
所
化
，
因
而
是
至
高
抽
象
的
神
位
，
至
是
由
儒
家
「
太
極
」
道
德
體
所
化
的
神
，
便
居
於



次
高
具
象
的
神
位
。
無
極
界
神
仙
，
太
極
界
神
仙
在
天
上
分
位
而
治
，
在
地
上
亦
有
位
恆
，
是
為
世
間
仙
真
(
由
三
清

分
別
置
官
管
轄
)
，
住
居
於
「
方
壺
」
、
「
三
島
」
、
「
赤
縣
」
、
「
神
州
」
等
超
俗
境
界
。
無
極
界
的
神
仙
，
由
於

虛
無
至
極
，
只
能
禮
信
，
故
負
實
際
責
任
代
天
行
化
者
為
玉
皇
大
帝
(
俗
稱
天
公
)
，
為
太
極
界
之
最
高
神
，
下
設
六

部
(
設
法
雷
火
瘟
商
)
四
相
，
為
世
間
(
現
世
〉
眾
生
朝
禮
的
對
象
。
至
於
地
下
，
則
有
「
地
下
冥
府
」
，
由
先
天
真

聖
之
一
的
郵
都
大
帝
(
炎
帝
大
庭
民
)
，
綜
理
九
幽
陰
曹
鬼
神
事
，
下
設
十
毆
冥
王
，
第
一
毆
為
秦
廣
王
(
東
方
天
尊

所
化
)
，
第
二
毆
楚
江
王
(
西
方
天
尊
所
化
)
，
第
三
毆
為
宋
帝
玉
(
南
方
天
尊
所
化
)
，
第
四
毆
為
五
官
王
(
北
方

天
尊
所
化
)
，
第
五
毆
為
閻
羅
王
(
東
北
方
天
尊
所
化
〉
，
第
六
骰
為
卡
城
王
(
中
南
方
天
尊
所
化
)
，
第
七
毆
泰
山

王
(
西
南
方
天
尊
所
化
)
，
第
八
毆
平
等
王
(
西
北
方
天
尊
所
化
)
，
第
九
毆
都
市
王
(
上
方
天
尊
所
化
)
，
第
十
毆
轉

輪
王
(
下
方
天
尊
所
化
)
，
決
定
六
道
轉
迴
定
案
。

此
外
，
道
教
尚
崇
敬
後
天
神
(
真
里
)
，
其
神
格
、
仙
格
之
認
定
，
乃
依
禮
記
所
謂
，
有
功
德
於
民
者
日
神
，
合

德
於
天
者
曰
仙
。
故
成
神
之
道
有ω
法
施
於
民
'
的
以
死
動
事
，ω以
勞
定
園
，ω
能
禦
大
患
'
的
能
捍
大
患
，
成
其
大
者

為
4入
神
，
成
其
小
者
為
小
神
;
至
於
成
仙
，
則
讀
由
清
靜
、
無
為
、
自
然
、
順
化
之
德
性
，
修
鍊
成
員
，
才
能
入
於
仙

道
。
男
外
主
思
三
界
、
斗
極
、
五
方
、
八
位
、
星
辰
、
列
宿
、
日
月
山
川
、
五
行
社
稜
風
雨
、
賞
善
罰
惡
、
賜
福
降
災

、
訪
查
監
查
等
神
，
均
為
道
教
之
神
(
趙
家
掉
，
民
七
三
.• 

三
二
;
棄
在
囑.• 

七
;
黃
公
偉
，
民
七
一
.• 

四
四
七
J

四

九
三
)
。



綜
合
而
言
，
道
敬
之
神
可
分
為
三
大
類
，
一
為
無
極
界
神
，
二
為
太
極
界
神
，
第
三
類
為
後
天
仙
真
暨
地
方
神
祇

'
並
依
人
間
帝
王
的
朝
廷
結
構
來
加
以
組
織
。
道
敬
的
主
要
神
祇
可
列
表
如
後
。
(
請
見
表
七
)

1

道
敬
的
道
游

道
教
分
布
至
廣
，
流
傳
最
多
，
因
而
自
束
而
元
明
十
分
繁
簣
，
截
止
清
代
，
如
以
地
域
而
論
地
方
教
派
，
可
得
十

一
眩
，
如
因
人
以
立
教
派
，
可
得
十
二
缸
，
如
以
道
門
而
分
的
這
缸
，
則
可
得
二
十
五
法
;
此
二
十
五
道
法
可
綜
分
為
五
大

道
派
(
棄
在
場•• 

八
;
黃
公
偉.• 

三
O
九
J

三
三

7
.四
四
五
)•• 

ω
積
善
派
l

以
居
士
身
分
，
在
家
修
持
戒
律
，
或
行
道
濟
世
敬
催
神
人
相
感
者
。
部
修
德
行
，
以
累
積
功
德
、
佈

善
行
仁
，
以
安
己
利
人
，
溝
、
通
天
人
關
係
為
目
的
(
儒
行
行
為
主
義
，
修
德
)
。

ω
經
典
派
!
以
精
研
教
義
典
籍
，
講
經
闡
敬
，
敬
修
神
人
相
顯
者
;
亦
即
修
知
力
，
以
研
考
經
義
，
創
作
經
典
，

推
究
數
理
，
開
蒙
啟
蔽
為
目
的
(
修
知
)
。

ω
丹
鼎
派
l

以
啟
煉
丹
功
、
精
研
藥
石
，
敬
修
神
人
相
發
者
。
即
修
仙
道
，
修
化
，
以
燒
煉
金
丹
，
習
靜
服
氣
侈

命
攝
生
，
出
神
入
化
為
目
的
(
侈
化
)
。

ω
符
鋒
派
!
以
祈
禱
、
法
術
、
建
臨
演
敬
敬
修
神
人
相
適
者
。
即
侈
神
道
、
以
齋
醋
、
祈
禱
、
飛
行
演
仙
，
以
濟

人
度
見
為
目
的
(
神
道
、
修
-
神
通
)
。

州
州
占
驗
一
組
l

以
陰
陽
八
卦
，
命
，P
預
言
，
敬
修
神
人
相
聽
者
;
亦
即
修
方
術
，
以
推
衍
五
行
、
數
術
、
占.. 
P

吉
凶

以
趨
吉
避
凶
為
目
的
(
未
來
主
義
，
修
術
)
。



道
教
最
高
神
(
無
極
界
大
軍
艦
天
)
|
|
一
兀
始
天
王
(
一
息
化
三
屆
惘
〉

清三化哥哥一

天微清 天餘萬
倍清玉) (宮情上)

主尊敬的神仙體系

做
鹹

表七

大梵
圓
明
道
姥
天
尊

宮

梵無無
形(形(始(

道前申 元天 堂里靈
德寶 始寶 寶寶
天)天)天)
尊會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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師道經

Y 〉丫

臨時陰始元

姥

(
太
素
之
世
)

斗

極四

「一Î
太南北東
極極極極

天長紫青
皇生微華

大大大大
帝帝帝帝

御御御御
萬萬萬萬

神靈星彙

(界極太)

天朗通

喃
喃
(
中
央
混
一
克
一
為
〉

胡
臭
天
玉
皇
上
帝
御
萬
天

老五

「一一「
北南中東西

方方央方方
五丹混育皓

靈軍元靈靈
玄真黃始白

老老老老老
君君君君君

f【、rv'\f、"

黑赤黃青白
帝帝仿帝帝
司司司司前

冬夏堅春秋
、J、-益7-、J、J

、J

?爾

l

十
方
教
苦
天
早
兩ll

下
轄
十
毆
冥
王

LSU 44 
都官

臼
紫撒

一
兀
考
校
府
(
一

一一
曰
:
什
總
楓
缸
叮
叮
叮

羅

下上中
7IJ 7IJ 7IJ 
五九七

露露 E
E 雙重
官官官

場元宵

美雙雙
帝帝帝

‘"7甘「
玉都萬

富管法

)玄主

天)
上
帝

宮華青

下
轄
九
府

宮

人天雷
祖
普

化

天
尊

「一一「
雷雷萬驅五

霆神神邪雷
輔曙
司司司院院

1

王
玉
陽
真
人

…
揪
心
紅

l一
輛
財
掰
開

~
e
J

一
顧

一
議
長
真
真
人

，
仁
主
黨
)
道
一
少
蹦
瞬
間
)
道

-
t「
體
體
制

一
兀
(
後
天
真
仙
〉
揖
梓
遼
帝
君
|
間
一
一
轉
睛
一
間

l
-
1辨真
人

戶

「閉
一研
骨
間
以

「
一
薛
道
光
騏UM

真
「
帥
的
間
相
悶
悶
以

1

山
神
后
土

一輛
輛
駝
岫

-
吐
潑
地
祇
|一
東
廚
司
令

一
堆
海
龍
王

一
江
河
駿
伯

「
五
郊
神
祇

聖四清三

嘯丟到
天天翊佑

蓬曲直聖聖

相四皇玉

神支哥
玉泰天天
清玄樞機
上上侯內

相相干闢
尹張詢重
喜毆溢逼

真天真真

人師人人

ÞIJ 
國
神
靈

「一一一一「
版保武關東天闊

天生穆學嶽上海
星大岳帝大舉聖

母帝王君帝母主

五五廣m保三廣

德府澤安儀山刺
盟軍千尊尊尊國尊
公歲王王玉王王



四

台
灣
的
道
敬
，
接
日
接
時
調
查
，
有
靈
寶
游
、
老
君
派
、
瑜
珈
派
、
天
師
提
、
三
奶
法
、
徐
甲
真
人
氓
，
及
金
天
教

等
，
其
中
天
師
派
、
三
奶
派
、
徐
甲
真
人
派
、
金
天
散
，
屬
於
符
錄
派
，
老
君
派
似
為
太
上
派
，
靈
寶
派
是
周
祖
靈
派
，

乃
全
真
敬
之
一
法
，
該
教
主
張
持
戒
修
鍊
，
似
屬
於
丹
鼎
派
，
然
其
數
、
法
，
先
命
信
者
讀
幸
經
，
乃
至
老
子
道
德
經
，

而
且
立
說
多
及
六
經
，
含
有
三
教
合
一
的
思
想
。
從
而
台
灣
的
道
載
，
可
說
是
屬
於
符
鋒
派
的
範
圈
，
故
台
灣
的
道
士

(
俗
稱
司
公
)
，
多
從
事
於
祈
禱
建
臨
，
消
災
解
厄
。
司
公
普
通
分
為
二
類
，
一
為
烏
頭
司
公
(
黑
布
纏
頭
)
，
業
務

上
主
掌
凶
事
，
即
喪
葬
事
;
紅
頭
司
公
，
以
紅
布
纏
頭
，
業
務
上
主
堂
喜
事
，
即
為
人
消
災
解
厄
、
建
酷
、
拜
斗
等
(
李

添
春
，
民
四
五
.• 

二
O
J
六
六
)
。

臼
民
俗
系
的
宗
教
思
想

此
處
所
謂
的
民
俗
系
統
，
即
通
常
所
說
的
民
間
信
仰
，
它
大
致
可
分
為
下
列
幾
種
次
系
統
﹒
﹒ω
通
俗
系
統
，
ω
齋

教
系
統
，

ω
一
貫
道
系
統
，
ω
瑤
池
金
母
系
統
'
的
儒
宗
神
教
系
統
(
恩
主
公
系
統
)
，
的
理
教
系
統
'
的
軒
轅
教
系
統

'
的
問
天
德
教
系
統
'
的
問
天
帝
敬
系
統
，

M
W大
原
靈
數
系
統
等
較
大
且
活
動
的
系
統
，
其
中
ω
ω
ω
ω
的
及
的
更
是
頗
有

組
織
和
規
模
，
另
外
尚
有
夏
教
(
一
三
載
)
、
弘
化
院
、
文
化
院
、
新
儒
教
、
世
界
紅
起
字
會
、
萬
國
道
德
會
、
天
女

崇
拜
敏
、
生
長
之
家
等
較
小
的
系
統
。
以
下
做
樹
就
十
個
較
大
的
系
統
，
分
別
簡
述
之
。

l

、
通
俗
系
統

、
通
俗
系
統
，
可
稱
之
為
傳
統
系
箭
，
它
是
道
教
平
民
化
、
地
方
化
並
雜
標
儒
佛
的
信
仰
。
它
在
基
本
神
仙
架
構
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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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一
六

與
道
敢
相
同
(
見
表
八
l

圖
二
)
，
但
地
方
神
祇
、
後
天
真
聖
加
多
，
神
格
也
拉
低
，
從
而
頗
有
親
和
力
，
但
是
因
為

本
地
道
士
都
歸
符
錄
派
，
因
而
使
它
表
現
出
頗
具
神
都
色
彩
，
此
章
還
頻
頻
出
現
;
同
時
也
較
重
觀
現
世
的
利
益
和
存
在
。

Z

齋
數
系
統

台
灣
齋
教
系
統
，
在
明
清
之
際
傳
入
台
灣
，
因
其
常
年
吃
齋
，
故
未
省
人
稱
之
為
食
菜
人
，
齋
堂
俗
稱
菜
堂
，
後

來
因
日
臨
時
的
宗
教
敢
策
，
遂
逐
漸
沒
落
。
台
灣
齋
載
一
般
分
為
龍
華
、
金
幢
和
先
天
三
派
，
皆
以
「
無
生
老
母
」
為

信
仰
按
心
，
共
同
源
出
於
明
代
武
宗
無
間
的
羅
載
。
羅
載
文
名
羅
祖
教
或
無
為
數
，
為
明
代
羅
情
所
創
。
它
是
雜
糢
儒

釋
道
三
家
思
想
，
而
自
成
的
一
種
宗
教
組
織
。

光
復
後
，
齋
堂
大
多
變
為
仰
數
祠
堂
，
少
部
分
改
奉
民
間
信
仰
，
男
部
分
則
與
大
陸
新
傳
入
的
羅
教
系
統
合
流
，

成
立
新
的
教
派
(
鄭
志
明
，
民
七
三•• 

三
六
，
四
七
)
。
-

a

一
貫
道
系
統

台
灣
所
流
行
的
一
貫
道
，
是
民
國
十
一
年
張
天
然
「
春
天
承
運
」
所
創
，
民
國
三
十
五
年
傳
入
台
灣
。
一
貫
道
以

「
無
生
老
母
」
為
主
，
他
的
全
名
為
「
明
明
上
帝
無
量
清
虛
至
尊
至
聖
三
界
十
方
萬
靈
真
帝
」
，
文
稱
無
極
老
母
、
育

化
聖
母
、
繼
皇
上
帝
、
明
明
上
帝
，
簡
稱
老
母
。
其
他
主
要
神
祇
則
有
彌
勒
祖
師
(
彌
勒
佛
)
、
南
海
古
佛
(
觀
世
音

菩
薩
)
、
擠
公
活
佛
、
關
聖
帝
君
、
呂
純
陽
、
張
飛
、
岳
飛
、
月
慧
菩
膚
、
教
化
菩
薩
、
鎮
毆
將
軍
、
鎮
毆
一
兀
帥
和
蛙

君
等
。
從
此
神
祇
而
言
，
基
本
上
它
是
三
教
合
一
的
宗
教
;
從
而
戰
德
之
間
互
稱
道
親
，
而
傳
道
所
則
稱
為
佛
堂
。
一



賀
敬
的
基
本
宗
教
思
想
是
圍
繞
著
「
歸
根
認
母
」
、
「
普
渡
原
靈
」
、
「
三
期
末
劫
」
、
「
真
空
家
鄉
」
等
母
題
而
運

作
。
在
未
正
式
向
內
政
部
申
請
合
法
傳
教
以
前
，
他
們
的
佛
堂
大
都
聚
記
為
道
教
廟
宇
(
宋
光
字
，
民
七
一
一

.• 

四
四
1

四
七
，
七
九
J

八
三
)
。

4

瑤
池
金
母
(
王
母
娘
娘
)
系
統

台
灣
瑤
地
金
母
(
王
母
娘
娘
)
信
仰
的
由
來
，
始
於
民
國
三
十
八
年
六
月
十
三
百
娘
娘
神
靈
突
然
蒞
臨
於
花
蓮
縣

吉
安
鄉
(
田
埔
)
，
降
附
於
小
木
屋
內
蘇
烈
東
之
身
，
命
其
遍
告
村
民
云.• 

「
吾
乃
天
上
王
母
娘
娘
欲
在
此
處
駐
暉
，

解
救
人
間
一
切
苦
厄
'
宣
化
度
眾
，
勿
相
驚
駭
」
。
初
以
寵
方
拯
起
張
煙
之
婦
林
金
枝
，
於
霍
亂
垂
危
當
中
，
稍
露
靈

應
，
繼
而
靈
廳
一
一
冉
出
現
，
信
眾
絡
繹
不
絕
。
後
來
分
成
兩
派
，
在
王
母
娘
娘
顯
靈
地
兩
邊
，
分
別
建
立
勝
安
宮
(

勝
安
七
九
號
)
和
慈
蔥
堂
(
勝
安
八

0
號
)
。

勝
安
宮
位
於
花
通
縣
吉
安
鄉
北
日
開
村
七
九
號
。
主
耙
王
母
娘
娘
，
從
耙
天
公
、
地
母
、
陳
靖
姑
、
太
白
金
仙
、
呂

仙
公
、
楊
截
、
齊
天
大
聖
暨
諸
天
菩
薩
等
。
每
年
舉
行
大
慶
典
三
次
，
一
為
最
曆
六
月
十
三
日
王
母
娘
娘
下
降
紀
念

日
，
一
為
農
曆
七
月
十
八
日
王
母
娘
娘
聖
誕
，
一
為
農
曆
八
月
十
八
日
王
母
娘
娘
安
座
紀
念
。
奉
把
王
母
娘
娘
的
分
堂

，
全
省
約
百
座
，
其
共
同
特
徵
為
.• 

村
以
「
雙
龍
扶
八
卦
」
為
標
幟
，
口
以
黃
色
為
服
色
，
以
仙
衣
禮
裝
為
拜
服
，
臼

時
常
舉
行
參
拜
，
側
向
素
食
，
大
慶
典
日
亦
以
素
食
作
供
品
(
勝
安
宮•• 

簡
介
)
。

慈
惠
堂
現
稱
慈
蔥
總
堂
，
位
花
縣
吉
安
北
易
村
八
0
號
。
主
耙
瑤
袖
金
母
，
陪
祖
學
佑
帝
君
、
太
白
星
君
，
內
般

七



八

則
把
王
天
君
(
層
堂
主
宰
)
、
太
乙
真
人
、
福
德
正
神
。
另
建
有
玉
皇
宮
，
奉
耙
玉
皇
大
帝
。
每
年
舉
行
祭
典
三
次
，
農

曆
二
月
十
八
為
蓮
廟
紀
念
，
六
月
初
三
為
龍
華
三
會
，
七
月
十
八
為
金
母
誕
辰
。
蔥
蔥
堂
會
蒙
金
母
賜
青
色
寶
衣
，
故

信
徒
多
著
青
色
衣
服
，
目
前
分
堂
數
目
不
詳
，
約
有
三O
O
堂
左
右
，
截
至
民
國
六
十
八
年
二
月
為
止
，
正
確
資
料
是

為
二
一
二
堂
(
鄭
青
萍
，
民
七
二
.• 

一
九
二
)
。
慈
蔥
堂
依
託
於
道
戰
，
自
稱
道
教
第
六
大
派
瑤
池
法
，
屬
丹
鼎
道
法

，
修
行
有
內
丹
外
丹
之
分
，
由
守
戒
不
渝
，
立
德
立
功
立
言
而
成
者
為
外
丹
，
由
健
全
體
魄
，
性
命
雙
悔
而
成
為
內
丹

。
信
徒
與
金
母
之
間
稱
為
「
契
母
」
或
「
契
子
」
'
信
徒
之
間
互
稱
「
契
兄
」
、
「
契
弟
」
、
「
契
姐
」
、
「
契
措
」

。
該
教
主
旨
在
勸
人
悟
紅
塵
業
障
，
參
究
無
極
真
經
，
普
渡
九
二
原
靈
，
歸
返
瑤
門
(
鄭
志
明
，
民
七
三

.• 

六
四
，
七

一
了
蔥
蔥
堂.• 

一
了
一
0
)
。

E

儒
宗
神
教
系
統

儒
宗
神
數
奉
租
的
主
神
，
以
恩
主
公
為
主
要
神
祇
'
而
恩
主
公
崇
拜
各
鷺
堂
文
不
相
同
，
大
致
上
可
以
分
為
「
三

聖
恩
主
」
、
「
四
聖
恩
主
」
、
「
五
聖
恩
主
」
三
類
。
「
三
聖
恩
主
」
指
的
是
關
聖
帝
君
、
李
佑
帝
君
和
司
命
帝
君
。

「
四
聖
恩
主
」
則
不
大
一
致
，
有
加
玄
天
上
帝
，
有
加
孔
明
先
師
。
五
聖
恩
主
更
為
使
雜
，
有
加
先
天
豁
落
靈
官
'

，精

忠
武
種
王
，
有
加
地
藏
王
菩
薩
、
保
生
大
帝
者
。
但
很
明
顯
的
，
此
數
門
是
以
「
三
聖
恩
主
」
崇
拜
為
其
特
色
。
儒
宗

神
敬
之
名
，
首
先
見
於
民
國
二
十
五
年
三
芝
智
成
堂
所
著
的
善
書
「
儒
門
科
範
」
一
書
上
，
在
此
以
前
則
名
稱
互
異
，
有

稱
鷺
門
、
聖
門
、
儒
門
，
或
稱
儒
宗
聖
敏
、
儒
宗
蠻
敏
等
。



這
種
以
儒
為
宗
以
神
為
數
，
奉
耙
崇
拜
恩
主
公
的
扶
此
驚
堂
。
本
以
玉
皇
天
尊
(
大
帝
)
為
掌
轄
三
界
，
統
御
萬

靈
的
至
上
神
、
，
而
命
五
恩
主
飛
彎
設
歇
，
藉
神
道
降
筆
以
度
人
，
勸
化
四
方
，
數
度
眾
生
。
近
年
來
因
受
「
無
生
老
母

」
的
侵
入
，
造
成
玉
皇
大
帝
之
上
，
仍
有
一
個
孕
育
天
地
)
化
生
萬
物
的
至
上
神
|
無
極
老
母
。
無
極
老
母
的
地
位
，

相
當
於
皇
太
后
，
故
玉
皇
大
帝
的
命
令
稱
為
玉
旨
，
無
極
老
母
的
命
令
稱
為
「
懿
旨
」
;
台
灣
民
問
善
書
，
大
致
可
分

奉
「
玉
旨
著
造
」
與
「
奉
懿
旨
著
造
」
兩
類
。
男
外
最
突
出
的
一
點
則
是
，
以
為
十
七
代
玉
皇
大
天
尊
玄
穹
高
上
帝
，

已
劫
德
圓
滿
退
位
，
由
關
聖
帝
君
繼
位
為
十
八
代
玉
皇
大
天
尊
玄
靈
高
上
帝
。
從
而
整
個
神
明
信
仰
和
天
界
系
統
有
了

頗
大
的
改
變
。
儒
宗
神
載
的
天
界
中
央
行
政
組
織
體
系
可
表
列
如
左

•• 

衰
丸
個
宗
神
囂

的
美
昇
行
誼
詛
轎
車
前

(
賣
輯
來
囂
，

鄭
志
明

一
二
O

士
二

)

輯
被

1

門
帝
勢
)

無屯EII玉
皇吾吾星星聖

祖
中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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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O

依
上
圈
可
知
，
中
天
為
中
摳
，
東
西
南
北
各
有
所
職
，
五
天
之
外
，
另
有
一
無
極
天
，
是
無
上
至
高
的
特
蝶
仙
境

，
類
似
於
英
國
早
期
的
上
議
院
，
是
由
品
位
高
的
三
捕
、
五
老
等
古
老
金
仙
所
居
，
包
括
歷
年
來
功
德
園
滿
退
怪
的
玉

皇
大
帝
所
組
成
。
無
極
天
的
功
能
，
相
當
於
敢
策
計
章
中
心
，
對
於
天
界
的
行
敢
方
針
，
有
至
高
無
上
的
抉
擇
力
量
;

可
為
式
宮
，
即
元
始
天
尊
的
「
玉
虛
宮
」
，
太
上
老
君
的
「
太
清
官
」
'
、
通
天
教
主
的
「
上
清
宮
」
，
以
及
木
公
、
金

母
、
.
赤
精
、
水
精
、
黃
老
的
「
五
老
宮
」
'
至
聖
亮
師
孔
子
的
「
至
聖
宮
」
'
歷
代
玉
皇
大
天
尊
的
「
無
極
逍
、
通
宮
」

。
這
種
組
織
如
與
道
教
、
通
俗
信
仰
相
較
，
那
競
賽
異
很
大
(
鄭
志
明
•• 

三
三
了
了
一
四
)
。

儒
宗
神
載
的
教
義
思
想
，
是
由
付
五
載
間
額
的
人
推
論
、
口
普
渡
收
圓
的
天
道
論
及
的
性
命
雙
怪
的
證
道
論
三
者

所
構
成
，
可
說
是
民
間
文
化
意
識
的
覺
醒
，
與
社
會
倫
理
秩
序
的
重
整
之
道
德
復
振
教
派
(
李
亦
圈
，
民
七
二

•• 

一
三
­

t

二
三
;
鄭
志
明
三
一
二
J

一
三
八
)
。

a

理
教
系
統

理
數
叉
稱
在
理
擻
，
創
始
人
為
羊
如
來
，
俗
姓
楊
名
澤
，
係
明
末
崇
禎
十
六
年
癸
未
科
進
士
。
理
教
包
融
儒
釋
道

三
家
之
原
理
執
中
用
兩
以
探
討
人
生
宇
宙
之
真
諦
。
從
而
以
倫
理
忠
孝
為
本
，
奉
佛
家
之
法
，
以
慈
悲
歡
世
為
債
，
修

道
家
之
行
，
以
道
德
情
靜
為
主
。
信
仰
聖
宗
古
份
(
觀
世
音
菩
薩
)
，
以
古
飾
太
黨
文
悲
大
星
大
智
的
顧
力
，
普
度
眾

生
，
以
戒
煙
、
戒
酒
為
兩
大
戒
律
(
包
括
淫
、
盜
、
妄
共
五
戒
)
，
教
忠
教
幸
為
行
道
(
包
括
五
倫
、
八
德
)
。
教
旨

「
在
明
明
德
、
在
親
民
、
在
﹒
止
於
至
善
」
。
民
國
三
十
九
年
由
趙
東
書
召
集
戰
友
在
台
復
擻
，
隨
後
接
管
台
北
市
中
華



路
一
七
四
號
(
中
華
商
場
中
段
)
西
本
願
寺
舊
址
，
成
立
理
教
總
公
所
台
灣
清
心
堂
公
所
(
趙
東
書
.• 

二
七
J

二
九

\J 

。
Z

軒
轅
教
系
統

此
數
為
立
委
王
寒
生
於
民
國
四
十
六
年
創
於
台
北
市
，
奉
「
道
」
為
至
高
的
上
帝
，
以
軒
轅
黃
帝
為
教
祖
，
主
要

信
條
為
「
尊
天
」
與
「
法
祖
」
'
禮
拜
日
稱
「
來
復
日
」
，
經
典
以
黃
帝
四
經
為
主
，
廟
宇
稱
「
黃
帝
神
宮
」
(
朱
道

欽
，
民
七
五.• 

四
版
)
。

a

天
德
教
系
統

天
德
載
文
名
天
傳
聖
戰
，
由
蕭
昌
明
於
民
國
八
年
創
於
四
川
省
二
八
十
三
年
在
台
北
復
載
，
后
徒
奉
「
忠
恕
廉
明

德
正
義
信
忍
公
博
孝
仁
慈
覺
節
儉
真
理
和
」
廿
字
真
言
，
禮
拜
時
注
重
「
觀
光
」
，
即
觀
看
懸
掛
在
聖
堂
布
體
上
所
顯

現
的
神
像
與
訓
示
等
，
以
便
與
光
中
的
神
靈
交
通
。
主
張
儒
、
釋
、
道
、
耶
、
回
五
數
大
同
(
朱
道
欽
.• 

四
版
)
。

a

天
帝
教
系
統

天
帝
敢
為
李
玉
階
於
民
國
七
十
一
年
所
創
。
中
心
思
想
為
生
生
不
息
，
體
天
心
之
仁
，
親
親
仁
民
，
仁
民
愛
物
。

亭
玉
階
曾
在
西
獄
華
山
修
練
過
道
教
功
夫
，
後
改
信
天
德
戳
，
再
自
創
天
帝
敬
。
天
帝
教
倡
尋
「
三
奮
」
'
教
徒
互
稱

為
「
同
奮
」
'
亦
以
上
述
二
十
字
真
言
為
數
則
。
最
高
組
織
稱
極
院
，
並
設
始
院
為
宏
道
中
心
，
全
國
稱
主
院
，
省
為

學
院
，
鄉
為
堂
(
天
帝
教
始
院
，
民
七
一.• 

丸
J

一
七
)
。



一-
一
一
一

m
大
原
璽
數

大
原
靈
教
文
名
「
台
南
囝
仔
仙
」

一，
組
織
名
稱
則
糧
為
「
五
敬
敬
主
同
善
會
」
，
在
光
復
初
期
由
黃
金
垣
翩
翩
於
台
甫

一市
，
並
於
民
國
五
十
二
年
建
「
天
宮
」
於
南
市
青
年
路
，
經
典
名
「
大
覺
金
章
」
'
奉
「
宇
宙
大
原
靈
」
為
主
神
，
標
榜
儒

、
釋
恥
道
、
耶
、
回
五
敢
大
同
。
廟
中
竄
有
抽
籤
器
名
「
轉
天
盤
」
供
太
們
占

E
F
-
-，
有
專
人
為
香
客
解
籤
協
談
，
指
示

也
諱
，
此
外
尚
有
拜
燈
、
收
契
子
們
約
有
六
五
0
0
人
)
等
傳
教
活
動
門
董
芳
苑
，
民
七
三•• 

三
O
七
J

三
三
了
，
朱

道
欽•• 

四
版
)
。

上
述
準
則
，
除
可
分
開
佛
、
道
和
民
俗
三
大
系
統
之
外
，

一

且
將
民
俗
系
細
分
為
十
鈕
小
系
統
，
可
讀
是
區
別
飾
、
造

和
民
俗
三
大
戰
派
的
較
好
且
有
效
的
車
則
。

肆
、
臺
灣
寺
廟
的
社
會
福
利
服
發
現
況
一
|
台
省
的
例
子

提
到
台
灣
寺
廟
的
社
會
福
利
服
窮
，
可
用
下
列
三
重
資
料
來
加
以
說
明
。

一
、
民
國
七0
年
由
蔡
司
長
漢
賢
在
主
持
興
大
社
會
系
時
，
以
學
者
皇
分
所
作
的
門
現
行
寺
廟
管
理
法
規
適
用
情
況

調
查
研
究
」
。

在
此
調
查
研
究
中
，
受
訪
的
台
省
寺
廟
共
有
五
四
O

座
，
收
固
的
有
教
問
卷
則
為
五
三
三
份
。
此
報
告
中
提
到
寺

廟
的
活
動
項
目
，
可
分
為
二
類•• 



八
鬥
第
一
類
為
一
般
性
活
動•• 

包
括
中
一
兀
普
渡
、
做
醋
、
神
明
生
日
祭
典
、
譯
經
釋
道
、
宏
揚
國
學
、
舉
辦
喪
祭
、

傳
戒
受
戒
、
進
香
等
，
其
統
計
分
配
如
表
十•• 

表
十
台
省
寺
廟
的
一
般
性
活
動
項
目
統
計
表

債?之!el N (次數) E 分比ω

譯經釋道 94 10.82 

宏揚國學 31 3.57 

舉辦喪祭 26 2.99 

傳戒受戒 8 。 .92
普 渡 227 26.12 

進 香 134 15.42 

神明生日祭典 349 40.16 

l口h 計 * 869 、 1旦旦登

?可重瘦

資料來源:上引報告，一二頁。

由
表
十
，
裁
們
可
以
看
到
，
寺
廟
所
舉
辦
的
一
般
性
活
動
，

依
次
為
神
明
生
日
祭
典
(
四
0
.

三
八
%
)
，
普
通
(
二
六
﹒
三

%
)
，
進
番
，
譯
經
釋
道
，
宏
揚
國
學
，
舉
辦
喪
祭
，
傳
戒
受
戒

。
其
中
與
社
區
民
眾
有
關
的
活
動
有
祭
典
、
普
渡
和
喪
祭
三
項
，

共
佔
六
九
﹒
一
七
%
，
而
純
宗
教
性
的
活
動
(
即
少
數
參
與
者
)

，
只
佔
有
三
O

﹒
八
三
%
。
換
言
之
，
即
使
是
寺
廟
一
酸
性
的
活

動
，
也
是
與
社
區
民
眾
生
活
息
息
相
關
;
因
而
吾
人
可
見
寺
廟
與

社
區
的
密
切
關
係
。

口
第
二
類
活
動
為
一
福
利
和
慈
善
服
嘉
活
動
﹒
﹒
福
利
服
葫
活
動

的
項
目
有
設
學
授
、
圖
書
館
、
托
見
所
、
育
幼
院
、
幼
稚
園
、
長

壽
俱
樂
部
、
安
老
所
等
;
慈
善
服
麗
的
範
圈
，
則
為
修
橋
補
路
、

施
棺
木
、
造
涼
亭
、
濟
貧
、
著
書
宣
化
、
供
養
病
人
等
。
其
統
計

一一
一一-



分
配
見
表
十
一
、
表
十
二
。

台
省
寺
廟
的
福
利
服
葫
活
動
分
配
衰

.表
十

項~ N % 
設學投 8 1. ,37 . 
設圖書館 48 8.23 

設托兒所 29 4.97 

設幼稚圈 15 2.57 
設育幼院 10 1.72 

設長壽俱樂部 40 6.'86 

安老所 3 0.51 

其 他 430 73.77 

A口~ 計 .583 100 % 
‘可重叢

資料來聽:同表十，一二頁。

四

由
表
十
一
可
知
，
寺
國
防
辦
的
福
利
服
務
，
以
設
圖

書
館
、
長
壽
俱
樂
部
兩
者
最
多
，
其
次
是
托
車
阱
，
再
次

為
設
幼
稚
園
、
育
幼
院
，
設
學
校
和
安
毒
所
者
最
少
ι
其

他
係
指
慈
善
教
擠
，
如
多
令
教
濟
、
施
粥
、
奉
茶
、
指
棺

等
，
見
表
十
二
。

表
十

台
省
寺
廟
的
慈
善
服
藹
活
動
分
布
衰

讀音\是RE N % 
f喜橋補路 54 8.11 

施棺木 22 3.30 

造涼亭 12 1. 80 

濟 貧 258 38.07 

著書宜化 24 3.60 

供養病人 25 3.75 

其 他 271 40.67 

l口h 計 666 100 

資料來源;同表十，一三頁。



@
寺
廟
所
辦
的
福
利
服
踴
活
動
項
日
，
如

•• 

寸
，
設
立
幼
稚
園

、
f

戶
，
不

力
/
走
私

X

U川
惦1
叭
川

浩
功
功

一
五



一
六

自
裴
十
-
f
a

們
可
以
看
到
，
除
其
他
現
判
，
今
日
寺
廟
的
蚓
務
活
動
，
仍
然
是
以
慈
善
事
業
中
的
濟
貧
、
侈
橋

補
路
等
傳
統
項
目
為
其
重
點
。

男
外
此
莖
口
中
，
尚
對
寺
廟
信
徒
進
行
個
別
訪
問
，
訪
問
的
信
徒
有
一
四
九
九
人
，
有
敷
間
鑫
一
四
九
五
份
。
其

申
有
兩
項
資
料
，
值
得
在
此
提
出
者
為

•• 

l

寺
廟
有
無
配
合
社
區
發
展
，
Z

信
徒
希
望
寺
廟
提
餘
的
服
霾
估
動
是
什
麼
?

L

寺
廟
有
無
配
合
社
區
發
展

由
表
十
三
吾A
則
知
，
從
信
徒
臨
觀
點
而
言
，
寺
廟
雖
然
已
經
做
工
不
少
工
作
，
如
提
供
活
動
中
心

一、
社
區
托
兒
所

、
社
區
圖
書
館
，
捐
贈
一
廟
地
完
作
村
襄
辦
公
室
，
辦
理
社
會
教
濟
，
組

織
長
壽
俱
樂
部
等
，
但
仍
然
有
的
血
四
分
之
三
的
寺
廟
，
未
能
配
合
社
區

發
展
，
而
提
供
適
當
的
服
務
。
接
盲
之
，
仍
有
四
分
之
三
一
的
寺
廟
有
特

努
力
，
才
能
在
信
徒
心
中

4
建
立
起
良
芽
的
形
象
。

Z

信
徒
希
墓
寺
廟
提
供
的
服
務
是
什
麼
?

由
表
十
四
，
吾
人
可
知
信
徒
最
迫
切
希
墓
的
服
務
是
救
濟
佔
五
0

.
五
四
%
，
其
次
為
康
樂
佔
二
七
﹒
九
六
%
，
希
望
寺
廟
能
成
為
社
區

居
民
的
活
動
聚
集
地
，
醫
療
類
佔
一
六
﹒
七
二
%
。
其
他
類
則
包
括

•• 

興
建
公
益
設
施
，
老
人
暨
幼
兒
服
務
，
提
供
獎
學
金
，
興
辦
佛
學
期
刊

表
十

台
省
寺
廟
有
無
配
合
社
區
發
展

統
計
分
國
表

導要 N 、 % 

有 362 24.21 

無， 1133 75.79' 

合計 1495 100 % 

資料來源:商表十，三毛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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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八

、
雜
話
，
寸
文
化
活
動
服
務
等
。
如
攘
此
資
料
而
言
，
在
信
徒
的
心
目
中
，
寺
廟
的
服
務
倒
不
宜
多
而
接
雜
，
而
似
應
單

純
化
。
叉
此
資
料
如
反
面
觀
之
，
則
裁
國
社
一
帽
的
推
廣
，
有
待
努
力
的
地
方
，
可
說
還
有
很
多
，
實
值
得
吾
人
加
以
深

思
之
。

表
十
四

台
省
寺
廟
信
徒
希
望
寺
廟
提

供
的
服
務
類
型
分
配
表

貨量之RI N % 

醫 療 357 16.72 

救 濟 1079 50.54 

康 樂 597 27.96 

其 他 102 4.78 

X口">- 計 * 2135 100 % 
L一一

著可童在夏

資料來源;同表十，三0頁。

二
、
依
台
灣
省
民
敢
廳
表
揚
民
國
七
十
四
年
度
台
省
寺
廟
興
辦
公
益

慈
善
事
業
及
推
行
文
化
建
設
績
優
的
二
六
五
座
寺
廟
的
資
料
而
言
，
寺
廟

所
舉
辦
的
活
動
，
可
歸
納
為
下
列
九
大
類•• 

心U第
一
大
類
，
與
兒
童
福
利
有
關
的
服
務•• 

包
括
項
目
為
設
立
或
捐

助
幼
稚
園
、
托
見
所
、
育
幼
院
、
孤
見
院
及
贊
助
見
童
育
樂
營
等
。

臼
第
二
↓
在
頰
，
與
老
人
蝠
型
晶
的
服
務.• 

包
括
補
助
或
成
立
長
壽
俱

樂
部
、
老
人
俱
樂
部
、
仁
愛
之
家
、
老
人
亭
、
養
老
院
及
老
人
會
設
備
;

舉
辦
老
人
活
動
、
敬
老
活
動
、
慶
生
活
動
;
美
化
安
老
院
、
休
憩
中
心
、

休
閒
級
地
等
。

臼
第
三
大
類
，
與
殘
障
福
利
有
關
的
服
務•• 

包
括
殘
障
救
助
、
舉
辦

殘
障
兒
童
自
強
活
動
及
捐
贈
殘
障
青
年
復
健
活
動
紀
念
品
等
。

個
第
四
大
類
，
與
青
少
年
福
利
有
關
的
服
藹•• 

包
括
贊
助
青
年
學
循



~---?C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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f
@寺
廟
興
辦
的
公
益
慈
善
事
業

﹒
補
與
設
立
「
老
人
亭
」

如

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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活
動
費
和
青
少
年
課
業
輔
導
費
，
慰
問
少
年
城
;
舉
辦
童
軍
活
動
，
興
建
青
年
活
動
中
心
和
露
營
區
等
。

回
第
五
大
蘋-
a

與
社
會
救
助
有
關
的
服
務•• 

包
括
急
難
救
助
、
b
h
J
A
市
救
濟
、
施
棺
捐
米
、
礦
災
水
災
風
災
救
濟
，

補
助
喪
葬
費
，
救
助
低
收
入
戶
以
及
捐
助
公
益
慈
善
基
金
。

的
第
六
大
類
，
與
社
區
發
展
有
關
的
服
務
.• 

包
括
興
建
或
充
實
社
區
圖
書
館
(
室
)
、
興
建
-
監
區
活
動
中
心
、
育
樂

中
心
、
涼
亭
、
停
車
場
、
公
廁
、
籃
球
場
、
公
共
曬
穀
場
等
;
捐
贈
土
地
以
供
興
建
活
動
中
心
，
增
設
活
動
中
心
設
備

;
補
助
社
區
建
設
基
金
，
社
區
活
動
經
費
，
以
及
美
化
社
區
環
境
、
安
裝
道
路
水
銀
燈
，
舖
柏
油
馬
路
等
。

的
第
七
大
類
，
興
醫
療
衛
生
有
關
的
服
務•• 

包
括
興
辦
或
補
助
佛
教
慈
濟
綜
合
醫
院
、
媽
祖
紀
念
醫
院
;
補
助
醫

療
費
、
興
建
村
里
衛
生
室
，
捐
贈
醫
院
病
患
基
金
等
。

的
第
八
大
類
，
與
文
化
建
設
和
數
育
有
關
的
服
務•• 

L

與
文
化
建
設
有
關
者•• 

包
括
參
加
或
舉
辦
、
協
辦
民
俗
才
藝
活
動
、
觀
光
節
活
動
、
禮
俗
示
範
活
動
、
改
善
社

會
風
氣
活
動
、
龍
舟
大
賽
、
吟
詩
大
會
、
古
農
村
文
物
展
、
花
燈
猜
謎
大
會
;
表
揚
幸
行
楷
模
、
擴
建
文
物
陳
列
館
;

辦
理
國
學
、
書
法
、
美
術
、
國
畫
、
寫
生
、
藝
文
等
研
習
活
動
、
育
樂
營
和
展
覽
等
。

Z

與
教
育
服
務
有
關
者
•• 

包
括
舉
辦
或
補
助
田
徑
賽
、
運
動
會
、
各
種
單
項
球
類
比
賽
;
獎
學
金
、
助
學
金
、
獎

品
的
頒
發
和
捐
贈
;
補
助
教
學
設
備
、
提
供
土
地
以
建
教
室
或
興
建
教
室
等
。

ω
W第
九
大
類
則
為
其
他
的
服
務•• 

包
括
捐
助
國
家
慶
典
慶
祝
活
動
經
費
，
提
供
勞
軍
、
交
、
通
、
消
防
、
治
安
等
經



寺
廟
捐
錢
安
裝
道
路
﹒
水
銀
燈
一

費
和
設
備
;
補
助
各
類
型
文
化
服
務

隊
、
聯
誼
社
、
社
團
的
服
葫
及
自
強

活
動
經
費
，
補
助
推
廣
農
漁
產
品
品

嚐
會
及
講
座
經
費
，
捐
贈
地
方
建
設

費
用
;
以
及
宣
傳
宗
教
禮
義
活
動
、

贊
助
社
會
運
動
等
。

以
上
九
類
的
服
務
次
數
和
比
例

分
配
，
大
致
可
統
計
如
表
十
五
的
情

況表
十
五

民
國
七
十
四
年
台
省
公
益

慈
善
及
文
化
建
設
績
優
寺

廟
的
服
麗
活
動
統
計
表
﹒
.

四



@
寺
廟
補
助
經
費
舉
辦
球
類
比
賽

四

類~lr ~主~ N % 
與兒童福利有關的服務 30 3.25 

與老人福利有關的服務 45 4.88 

與殘障福利有關的服務 8 0.87 

與青少年福利有關的服務 6 0.65 

與社會教助有關的服窮 260 28.17 

與社區發展有關的服務 224 24.26 

興醫療衛生有關的服務 41 4.44 

與文化建設現轍育有關的服務 223 24.16 

其他的服務 86 9.23 

i口:'>.. 計 著 923 100 % 

'可重贅。資料來源:由台省民政廳提糊9資料歸類而得



由
表
十
五
，
吾
人
可
以
看
出
，
績
優
寺
廟
的
服
務
內
容
，
依
比
重
以
與
社
會
教
助
相
關
者
，
與
文
化
建
設
和
教
育

相
關
者
、
與
社
區
發
展
相
關
者
為
最
多
。
如
就
上
述
資
料
而
言
，
現
代
台
灣
績
優
寺
廟
的
服
踴
活
動
內
涵
，
呈
現
出
下

列
幾
個
特
色•• 

ω
服
務
範
國
很
大
，
涵
蓋
有
福
利
、
衛
生
、
教
育
、
文
化
和
民
敢
等
部
鬥
。
ω
傳
統
蔥
善
救
濟
色
彩
仍

然
佔
很
重
要
的
地
位
。
ω
與
社
區
發
展
相
關
的
服
務
，
已
經
受
到
重
觀
。

ω
與
青
少
年
及
聽
障
福
利
等
有
關
的
福
利
服

務
，
顯
然
偏
低
。
的
服
務
對
象
，
有
由
對
少
數
服
務
發
展
為
對
多
數
人
服
務
的
趨
勢
，
例
如
設
立
醫
院
，
舉
辦
展
覽
會

、
運
動
會
、
觀
光
活
動
、
各
種
比
賽
等
。

三
、
民
國
七
十
五
年
台
省
民
政
廳
曾
出
版
了
各
宗
教
辦
理
公
益
慈
善
事
業
及
文
化
建
設
的
統
計
表
。
在
此
表
中
寺
廟

所
舉
辦
的
項
目
及
其
狀
況
，
可
歸
類
如
表
十
六
所
示
。
(
請
見
次
頁
)

由
表
十
六
可
以
看
出
，
寺
廟
的
服
務
項
目
共
有
十
八
項
，
其
中
醫
療
服
藹
佔
三
項
，
文
教
服
葫
佔
六
項
，
狹
義

的
社
會
福
利
服
務
佔
九
項
，
後
者
是
前
二
者
的
和
;
此
現
象
表
示
出
寺
廟
和
社
會
福
利
界
應
有
密
切
的
關
係
;
蓋
在
非

宗
教
性
服
務
中
，
社
會
福
利
服
務
(
醫
療
加
狹
義
的
社
福
服
麗
)
可
說
是
寺
廟
的
主
要
工
作
，
可
惜
的
是
，
眨
一
幅
界
對

於
寺
恥
，
不
是
忽
略
了
它
，
就
是
不
能
正
融
它
，
從
而
也
就
喪
失
了
廣
大
深
厚
的
社
會
資
源
。

伍
、
提
昇
臺
灣
寺
廟
參
與
社
會
福
利
服
務
之
路

基
於
上
文
的
歸
述
，
吾
人
對
於
寺
廟
的
社
會
福
利
服
聽
參
與
，
大
致
已
有
認
識
，
同
時
也
可
以
看
出
，
在
基
本
上

它
的
參
鼠
有
教
動
性
、
傳
統
性
、
凌
亂
性
和
多
面
性
等
。
寺
廟
之
所
以
有
上
述
特
性
，
實
與
其
宗
教
思
想
，
和
其
在
社

四



去卡六民國七十四年寺廟辦理公益慈善及文化建設表

醫|醫院數 2
1-一 一一一一于下一一一一

療|豆豆 JEL8

服|醫事人員數 146

務|狂的兩(6025
中學數 1

文|職按數 1

教|語文學授數 1
服|一一一→一一

務|語文研習班數 1 4 
|一一一一-一一-!-一一一一

幼稚園數 1 77 

學生宿舍數 I 24 

托見所數 32
圖書室數 133

社|面區 EhTM
!I豆晶晶磊「 -3
帽|養三老百五「吉
利|一一一一一一一
|青少年輔導院數 1
服|一一一一一「一一
!婦女習藝所數 4
到百最事訴說前一 3
~I 社會服聽中心數「 116
素|職員數 181
全平聶哥人區735076

:1 福利基金會數 27
資料來頭:台灣省民政廳，民七五:一九六~一九七，歸類而成

助@
、寺

棄廟
等辦興
的
:1、二、, 
益
慈

事業善
' 
去日

急
難
救

四
四



會
文
化
脈
絡
中
所
處
的
地
位
和
角
色
，
息
息
相
關
;
因
而
如
何
突
破
蠶
繭
，
脫
化

一而
與
現
代
的
社
會
福
利
版
頭
相
結
合

，
可
從
下
列
兩
方
面
來
加
以
思
考
，
一
是
基
本
認
識
，
二
是
提
昇
之
路
。

一
、
基
本
認
議

村
寺
廟
長
久
以
來
，
一
直
都
受
到
民
政
部
門
的
督
導
，
社
福
界
，
不
是
忽
略
了
它
，
就
是
不
聞
不
問
，
更
無
所
謂

關
切
。
因
而
要
想
開
發
，
必
先
認
識
。
也
就
是
說
，
社
福
界
必
頭
正
視
寺
廟
的
存
在
，
寺
廟
是
吾
人
一
項
很
大
的
社
會

資
源
。
因
而
在
作
業
上
，
不
能
只
在
募
捐
救
濟
金
、
社
一
幅
金
，
才
去
接
觸
，
同
時
也
要
想
到
下
列
的
特
色.• 

ω
寺
廟
的

分
布
面
最
廣
也
最
深
入
。
依
統
計
，
每
一
村
里
有
近
二
座
的
寺
廟
，
而
每
一
鄰
也
有
一
座
多
的
寺
廟
(
自
由
日
報
，
七
五

、
八
、
三
一•• 

七
版
;
台
灣
新
生
報
，
七
五
、
四
、
三•• 

二
版
)
;
從
而
如
想
推
展
全
面
性
的
社
會
福
利
，
當
應
想
到

寺
廟
在
空
間
接
點
、
分
布
和
脈
絡
上
，
所
佔
的
重
要
性
和
潛
力
。ω
人
力
資
源
豐
富
，
後
援
力
量
更
大
(
見
前
文
)
。

ω
它
不
僅
是
社
區
中
心
，
也
是
社
會
結
構
的
基
盤
，
更
是
民
眾
的
活
動
中
心
。

已
在
發
展
中
的
國
家
，
傳
統
常
常
成
為
人
們
厭
惡
和
拋
棄
的
對
象
，
從
而
使
得
寺
廟
在
無
形
中
受
到
了
忽
略
，
因

而
造
成
它
的
社
會
服
務
，
偏
向
於
被
動
、
傳
統
、
凌
亂
和
多
樣
性
。
其
實
傳
統
並
非
一
無
是
處
，
只
要
能
適
應
和
趕
上

時
代
，
應
該
也
是
好
的
。
因
此
，
社
一
幅
界
必
賓
先
改
正
既
有
的
心
態
，
開
潤
胸
襟
，
肯
定
寺
廟
在
社
區
和
社
會
的
地
位

和
角
色
，
否
則
不
可
能
談
到
激
勵
和
開
展
。

臼
寺
廟
由
於
其
傳
統
的
地
區
性
性
格
，
很
難
有
世
界
性
性
格
，
由
是
缺
乏
前
瞻
性
和
時
代
恆
，
他
們
只
是
默
默
自

四
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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動
地
從
事
其
本
分
的
服
藹
，
其
變
遵
只
與
基
層
社
會
相
呼
應
;
從
而
社
一
幅
界
如
想
開
發
此
園
地
，
則
必
獨
自
己
先
投
入

，
而
後
才
能
期
望
開
花
結
果
，
否
則
兩
者
還
是
會
各
走
自
己
的
陽
關
道
。
例
如
從
事
多
年
的
社
區
發
展
，
為
什
麼
不
易

生
根
落
實
，
擴
筆
者
的
觀
察
，
就
是
缺
乏
寺
廟
系
統
的
支
持
，
寺
廟
系
統
沒
有
參
與
感
，
社
區
如
何
而
能
整
合
在
一
起

呢
?

個
從
上
述
宗
教
思
想
的
陳
述
中
，
吾
人
當
可
知
道
，
不
論
寺
廟
或
其
信
徒
，
在
本
質
上
其
自
性
都
具
有
慈
悲
、
關

慎
的
內
涵
，
同
時
其
程
度
也
比
一
股
的
民
眾
程
度
為
高
，
只
要
能
多
加
激
勵
，
則
此
做
內
在
潛
力
，
當
可
發
揮
無
比
的

力
量
而
有
益
於
社
會
。
可
惜
的
是
，
吾
人
在
學
理
上
，
不
僅
避
而
不
談
，
更
是
多
所
誤
會
;
從
而
不
僅
無
法
會
遇
，
當

然
很
難
轉
化
，
更
難
達
到
開
展
，
因
為
思
想
是
行
動
之
母
，
沒
有
思
想
的
突
破
、
會
、
通
，
很
難
有
實
際
的
作
為
，
徒
頓

一
紙
命
令
成
效
可
想
而
知
。

的
向
社
一
幅
界
和
寺
廟
界
，
並
不
是
毫
無
關
連
的
，
其
所
以
兩
相
隔
閔
，
乃
因
社
服
界
忽
略
了
社
會
司
、
局
和
科
中
的

人
民
團
體
科
(
課
)
的
積
極
功
能
。
筆
者
以
為
，
人
民
團
體
科
(
課
)
，
不
應
自
閉
管
道
，
而
侷
限
於
每
年
開
一
次
的

會
，
可
以
更
積
極
地
投
入
、
溝
通
和
參
與
。

二
.
提
昇
乏
路

如
果
有
上
述
的
基
本
認
識
，
則
可
採
敢
下
列
幾
條
提
昇
之
路•• 

U
U社
會
福
利
界
，
必
先
有
寺
廟
宗
教
思
想
的
基
本
概
念
，
才
能
心
連
心
，
才
能
化
思
想
為
行
動
。
也
就
是
說
社
福



界
需
要
加
強
此
方
面
的
課
程
和
研
究
。
課
程
的
教
授
，
仍
著
重
於
認
識
和
會
通
;
研
究
應
重
於
轉
化
和
開
發
，
即
如

何
在
不
違
背
信
仰
主
題
下
，
發
揮
宗
教
的
入
世
法
門
，
並
以
新
的
服
務
實
踐
理
念
，
詮
釋
本
有
的
實
踐
理
念
，
進
而
扣

緊
宗
教
思
想
的
實
踐
面
，
轉
化
而
成
具
有
時
代
性
意
義
的
服
務
。

口
由
人
民
團
體
科
，
透
過
全
國
佛
道
總
會
，
分
別
舉
行
縣
級
或
鎮
般
的
現
代
服
務
觀
念
的
座
談
會
租
觀
摩
會
，
並

盡
可
能
在
會
後
，
就
地
安
排
參
觀
當
前
社
一
幅
界
的
服
務
現
狀
，
這
樣
不
僅
可
激
勵
其
實
踐
，
也
可
有
比
較
，
更
可
使

其
有
參
與
感
。

的
由
人
民
團
體
科
，
通
過
全
國
佛
道
總
會
和
學
術
界
，
舉
行
類
式
「
宗
教
思
想
和
社
會
思
想
的
會
通
與
轉
化
」
的

學
術
研
討
會
，
其
目
的
在
面
對
面
的
溝
通
、
會
遍
，
以
這
到
實
質
的
激
勵
敷
果
，
從
而
也
可
建
立
起
接
觸
和
合
作
的
管

道

四
肯
定
寺
廟
在
社
會
文
化
脈
絡
中
的
地
位
和
角
色
，
除
強
化
和
支
持
其
充
實
圖
書
館
、
活
動
中
心
、
老
人
俱
樂
部

­

、
社
區
公
園
等
傳
統
工
作
之
外
，
也
應
該
在
現
代
的
社
區
選
展
系
統
中
，
把
寺
廟
團
體
、
主
持
人
和
寺
廟
場
地
，
納
入

其
中
。
例
如
使
用
寺
廟
及
其
所
屬
機
構
、
佈
告
欄
，
以
張
貼
社
會
福
利
有
關
的
資
訊
。
聘
用
寺
廟
主
持
人
成
負
責
人
為

社
區
理
事
會
顧
問
，
以
激
發
其
與
社
區
的
一
體
感
，
和
服
窮
鄉
梓
的
潛
力
。
寺
廟
如
有
管
理
委
員
會
、
財
國
法
人
的

組
織
，
則
吾
人
不
僅
要
經
常
與
其
保
持
連
繫
'
並
應
把
它
納
入
社
區
委
員
會
，
因
為
它
是
一
個
強
而
有
力
的
社
會
資
源

，
不
僅
有
人
力
，
而
且
有
物
力
，
實
係
社
區
發
展
成
敗
的
關
鍵
因
素
。

四

七



四

八

個
選
擇
適
當
的
寺
廟
，
分
派
或
委
託
部
分
適
宜
的
社
福
工
作
，
如
不
可
能
作
到
，
亦
可
經
常
借
用
空
廟
塌
地
，
以

從
事
社
福
工
作
，
如
此
則
不
僅
能
扣
緊
寺
廟
和
社
福
界
的
關
係
，
亦
可
激
勵
其
服
務
的
意
向
，
更
可
因
示
範
作
用
而
帶

向
現
代
化
的
服
務
方
向
。

的
社
一
幅
界
廳
積
極
地
在
寺
廟
的
節
日
及
慶
典
日
，
爪
晶
間
在
寺
廟
鑒
行
社
福
展
覽
，
這
樣
不
僅
能
推
廣
社
福
的
觀
念
，

也
可
使
寺
廟
和
社
服
工
作
連
成
一
體
，
更
可
以
便
積
聚
而
來
的
信
徒
，
發
生
聯
想
的
教
果
'

，進
而
激
發
其
潛
在
的
慈
悲

、
關
懷
的
本
性
和
熱
忱
。

的
此
外
，
故
府
機
構
亦
可
以
主
導
者
的
畫
里
，
加
強
各
宗
教
闊
的
橫
的
連
繫
和
觀
摩
，
以
求
社
會
福
利
服
麗
的
落
實

和
提
昇
，
但
切
記
不
可
因
此
而
引
起
各
教
旅
間
的
衝
突
和
摩
擦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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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
表
:

臺
灣
地
區
寺
廟
主
要
主
祈
神
歷
年
資
料
統
計
表

!
哥
民
國
七
年

民
國
寸
九
年

民
國
四
十
九
年
民
國
五
十
五
年
民
國
六
十
四
年

民
國
七
十
年

主
神
別
持
臟
百
分
此
主
神
別
恃
酬
百
分
比
主
神
別
攔
軍
同
分
比
主
神
別
嘲
踮
分
比
主
神
別
嘲
數
百
分
此
主
神
別
持
輔
百
分
比

l 
福
德
正
而
申

669 
1
9
.
~
5
 
F區
德
正
神

674 
18.41 

王
爺

677 
17.63 

王
爺

556 
13.26 

王
爺

747 
13.99 

王
爺

753 
13.59 

2
王

爺
447 

12.86 
王

爺
534 

14.59 
觀
音
菩
薩

443 
1

1
.54 
間
德
正
而
申

449 
10.71 

觀
音
菩
薩

565 
10.58 

觀
音
菩
薩

578 
10.44 

3 
天
上
聖
母

320 
9.21 

天
上
聖
母

335 
9

.1
5

 
天
上
聖
母

383 
9.97 

觀
音
菩
薩

428 
10.21 

天
上
聖
母

494 
9

.2
5

 天
上
聖
母

5
1
日

9.21 

4 
觀
音
菩
薩

304 
8.75 
觀
音
菩
薩

329 
8.99 

聰
聳
正
神

327 
8.52 

天
上
聖
母

381 
9.08 

釋
迦
牟
尼

480 
8.99 釋

迦
牟
尼

499 
9.01 

5 
玄
天
上
帝

172 
4.95 玄

天
上
帝

197 
5.38 

草
草
迦
牟
尼

306 
7.97 釋

迦
牟
尼

308 
7.34 福

德
正
神

385 
7.21 

玄
天
上
帝

397 
7.17 

6 
有
應
公

143 
4.11 闕

聖
帝
君

157 
4

.2
9

 玄
天
上
帝

267 
6.95 玄

天
上
帝

270 
6.44 玄

天
上
帝

375 
7.03 帽

德
正
神

392 
7.08 

7 
關
聖
帝
君

1
3
~
 

3
.
8
日
一
山
國
王

121 
3.31 

關
鑒
于
苦
君

192 
5.00 

關
墓
帝
君

192 
4

.5
8

 
關
嬰
帝
君

334 
6.26 
關
聖
帝
君

356 
5.43 

8 
二
山
國
王

119 
3

.4
2 |
保
生
大
帝

117 
3.20 
保
生
大
帝

141 
3.67 i保

生
大
帝

139 
3.31 

保
生
大
帝

1
6
日

3.00 
保
生
大
帝

162 
2.92 

日
保
生
大
帝

1
0
日

3.14 釋
迦
牟
尼

103 
2.81 

二
山
國
王

124 
3.23 

二
山
國
王

129 
3.08 

二
山
國
王

133 
2

.4
9 
一
山
國
王

135 
2.44 

1
日
二
官
大
帝

72 
2

.07 
有
應
公

8
6

 
2.35 

中
擅
兀
帥

94 
2

.4
5 
中
壞
兀
帥

94 
2.24 

中
擅
兀
自
巾

114 
2.14 

中
壇

)u
帥

115 
2.08 

11 
中
壇
兀
帥

66 
1.
9
日
潛
水
祖
師

83 
2.27 

神
量
最
大
帝

80 
2.0

8 
神
農
大
帝

81 
1.93 

而
申
廣
大
帝

114 
2.14 

前
申
處
大
帝

11
1: 

2.02 

12 
兩
申
盟
主
大
帝

60 
1.73 

一
宮
大
帝

82 
~
.
2
4
 
清
水
祖
師

63 
1.
6
位
滴
水
祖
師

68 
1.62 

滴
水
祖
師

83 
1

.55 
清
水
祖
師

99 
1.79 

13 
輩
輩
迦
牟
尼

56 
1.61 

中
擅
兀
帥

73 
1.99 

二
官
入
帝

60 
1.56i

二
官
大
帝

67 
1.60 

-二
官
大
帝

76 
1.42 

玉
皇
大
帝

81 
1.46 

14 
開
渾
噩
王

53 
1.52 
神
漢
大
帝

66 
1.80 

開
噩
噩
王

5.1 
1.48 i有

應
公

62 
1.48 

玉
皇
大
帝

74 
1.39 

二
官
大
帝

77 
1.39 

15 
玉
皇
大
帝

51 
1.47 

開
噩
噩
王

57 
1.56 

開
語
言
聖
王

53 
1.38 I開

噩
噩
王

56 
1.34 

開
噩
噩
王

69 
1

.29 
閱
盡
聖
王

70 
1.26 

16 
開
臺
聖
王

48 
1.38 

開
灣
學
王

50 
1.37 
兀
帥
量
有

47 
1.
2
2
關
海
雪
主

55 
1.31 

字
佑
帝
君

56 
1.05 

開
禪
盟
主

56 
1.01 

17 
文
昌
平
苦
君

39 
1.12 
大
眾
爺

47 
1.28 
二
寶
佛

46 
1.2

0
坡

F皇
4
4

1.05 
開
灣
舉
主

54 
1.01 

坡
←

隍
55 

0.99 

18 
滴
水
祖
師

36 
1.04 
文
昌
帝
君

30 
0.82 
有
應
公

46 
1.20 i兀

帥
爺

44 
1

.05 
城

隍
54 

1.01 
李
佑
帝
君

52 
0.94 

的
兀
帥
爺

36 
1.04 
義
民
爺

30 
0.82 

坡
F皇

44 
1.15 

玉
皇
大
帝

41 
0.98 
兀
帥
爺

49 
0.92 

王
母
娘
娘

51 
0.92 

μ
句
城

F皇
29 

I 
0.83 

兀
自
巾
爺

29 
0

.7
9

 
玉
皇
大
帝

38 
0
.
9
日
一
寶
佛

41 
0.98 

廣
澤
尊
王

46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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